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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工作的技术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因人身财产和环境保护、城镇规划及工程建设等需要而进行的滑坡、危岩崩
塌、泥石流、塌岸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不适用于其它工程勘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50026-93   工程测量规范 
GB/T50266-99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9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330-2002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DL5013-92   水利水电工程钻探规程 
JTJ064-98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SL251-2000   水利水电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勘察规范 
DB50/139-2003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程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3.1.1 地质灾害 

地质作用造成的灾害。 

3.1.2 滑坡 

斜坡上的岩土体沿某一界面发生剪切破坏向坡下运动的现象。 

3.1.3 滑体 

沿滑动面作整体滑动的岩土体。 

3.1.4滑带 

滑体与滑床间的软弱岩土夹层。 

3.1.5滑床 

滑带下的不动岩土体。 

3.1.6 危岩 

陡坡或悬崖上被裂隙分割可能失稳的岩体。 

3.1.7崩塌 

危岩体离开母岩下落的现象。 

3.1.8 泥石流 

挟带大量泥沙、石块的间歇性洪流。 

3.1.9塌岸 

河流、水库岸坡在水动力作用下后退的现象。 

3.1.10 致灾地质体 

可能导致灾害发生的地质体。 

3.1.11致灾地质作用 

可能导致灾害发生的地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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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地质环境 

与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并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岩石圈的上部空间。 

3.1.1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为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对致灾地质作用或致灾地质体进行控制和整治的活动。 

3.1.14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 

因防治地质灾害的需要采用各种勘察手段和方法对致灾地质体或致灾地质作用及所处地质环境进行调

查研究和分析评价的行为。 

3.2 符号 

3.2.1 岩土性质指标 

c——岩土体（含结构面）的粘聚力 
flk——天然湿度条件下岩体极限抗拉强度标准值 
γ ——岩土体的重度 
γ w——水的重度 
ϕ——岩土体（含结构面）的内摩擦角 
3.2.2 计算参数 

A——水位变幅 

D——动水压力 
F——危岩稳定系数 
Fs——滑坡稳定系数 
Fst——滑坡稳定性安全系数 
Ft——危岩稳定性安全系数 
h——地下水位面至库水位面范围内的高度，浪高 
hw——裂隙充水高度 
Hb——波浪爬高 
Hp——波浪影响深度 
Hs——设计高水位以上坡高 
K——渗透系数 
Kd——与被冲蚀岸坡表面粗糙度有关的系数。 
l——滑面长度 
P——滑坡剩余下滑力 
Q——地震力 
R——抗滑力 
S——塌岸宽度 
T——下滑力 
U——滑面水压力 
V——后缘裂隙水压力 
W——自重与相应地面荷载之和 
α——滑面倾角，水位变动带稳定坡角，风险概率 
β——地下水流线平均倾角，水上稳定坡角 
μ——给水度 
Ψ——滑坡剩余下滑力传递系数 
ζe——地震水平作用系数 

3.2.3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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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变异系数 
μ0——算术平均值 
μk——标准值 
σ——标准差 
4 总则 

4.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 

4.1.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应划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 
4.1.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应根据致灾地质体危害对象的重要性和成灾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按表

1进行划分。 

表 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分级 

危害对象的重要性 
致灾地质体成灾后可能造

成的损失大小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中 一级 二级 三级 

小 二级 三级 三级 

 

4.1.3 致灾地质体危害对象重要性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重要：县级以上城市主体、人口密集区及重要建设项目； 

b) 较重要：乡镇集镇及较重要建设项目； 

c) 一般：村社居民点及一般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重要性可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程》DB50/139-2003的规定确定。 

4.1.4 致灾地质体成灾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损失大：威胁人数多于 300人或预估经济损失大于 10000万元； 

b) 损失中等：威胁人数 50人～300人或预估经济损失 5000万元～10000万元； 

c) 损失小：威胁人数少于 50人且预估经济损失小于 5000万元。 

4.1.5 塌岸防治工程等级应根据塌岸危害对象重要性和成灾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的差异分段划分，

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1km。 

4.2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划分 

4.2.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应对地质环境复杂程度进行划分。 

4.2.2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应根据致灾地质体变形差异、物质组成差异、稳定性控制因素多少和致灾地

质体或致灾地质作用所处地质环境复杂程度按表 2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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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划分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a
 

判定因素 

复杂 中等复杂 简单 

致灾地质体变形差异 大 中等 小 

致灾地质体物质组成差异 大 中等 小 

致灾地质体稳定性控制因素 多 中等 少 

致灾地质体所或 
致灾地质作用处地质环境

b
 

复杂 中等 简单 

a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应由复杂向简单推定，首先满足其中两项者即为该等级；当致灾地质体不明确时可直接按致灾

地质作用所处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划分； 

b
致灾地质体或致灾地质作用所处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可参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程》DB50/139-2003划分，划

分时不良地质现象应不含致灾地质体本身。 

 

4.2.3 塌岸勘察中的岸坡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应根据地质环境差异分段划分，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1km。 

4.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阶段 

4.3.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应视情况确定是否分阶段进行。当致灾地质体规模不大、基本要素明显

或地质条件简单或灾情危急、需立即抢险治理时宜进行一次性勘察；当致灾地质体规模大、基本要素

不明显或地质环境复杂时应分控制性勘察和详细勘察两个阶段进行。 

4.3.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控制性勘察应在充分搜集分析以往地质资料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测绘、
勘探和测试等工作，查明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成因、形成机制，对致灾地质体在现状和和规划状态

下的稳定性作出初步分析并对致灾地质体的危险性作出评价，作出是否需要进行详细勘察和防治的结

论，控制性勘察成果应能作为详细勘察的依据，但一般不宜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的依据。 

4.3.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详细勘察应考虑城镇建设、移民迁建、道路、沿江港口码头及岸坡治理等规
划建设的需要，依据控制性勘察的结果，结合可能采取的治理方案部署工作量，分析评价致灾地质体

在现状和规划状态下的稳定性和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并提出防治方案建议。详勘成果应能作为地质灾

害防治工程设计依据。 

4.3.4 一次性勘察的工作深度应符合详细勘察的基本要求。 

4.3.5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期间应开展地质工作，对开挖形成的边坡、基坑和洞体进行地质素描、

地质编录和检验，验证已有的勘察成果；必要时补充更正勘察结论，并将新的地质信息反馈设计和施

工。当勘察成果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不能满足设计施工需要或设计有特殊需要时，应进行施工勘察。

施工勘察应充分利用已有施工工程。 

4.4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工作布置原则 

4.4.1 勘察工作应遵循先地质测绘后勘探和先物探后钻探的原则。 

4.4.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中的地质测绘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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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使用地形底图应为能反映现状地形地物的地形图，其坐标宜为北京坐标系，高程宜为黄海高
程，在绘制地形底图时应删去使阅读地质内容产生困难的符号、注记，等高线间距以能反映地貌形态

又便于读图为原则； 

b) 地质测绘线路布置对致灾地质体基本要素、变形迹象宜以追索法为主，图面上每 0.01m2范围

内线路长宜为 400mm~800mm，观测点（含工程点）数量宜为 5 个~10 个，防治工程为一级或地质环
境复杂时取较大值，防治工程为三级且地质环境简单时取较小值，观测点、线不应均布，应以控制致

灾地质体基本要素及变形特征为准； 

c) 观测点应以仪器法或半仪器法测定，点位误差图面上不应大于 0.5mm； 

d) 地质测绘平面图上，应突出表示各致灾地质体的基本要素及变形迹象，线状要素可扩大到 1mm
宽度表示，等轴状时可扩大到 2mm2表示； 

e) 地质测绘的每个地质观测点均应作好原始记录，并应有观测点的平、剖面示意图或素描图、照

片等。代表性观测点还应采集相应的标本。 

4.4.3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中应根据监测位移矢量图等监测成果对致灾地质体的位移方向和勘察工

作量进行校核和必要的调整。 

4.4.4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应根据需要进行天然建筑材料勘察。天然建筑材料勘察宜符合《公路工

程地质勘察规范》JTJ064-98的规定，涉水工程的天然建筑材料勘察宜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天然建筑材
料勘察规范》SL251-2000的规定。 

4.4.5 勘探和原位测试位置和方法的选择，应保证勘探和原位测试的实施不导致致灾地质体稳定性明

显降低。 

4.5 各类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基本要求 

4.5.1 滑坡勘察应查明滑坡区的地质环境，查明滑坡的性质、成因、变形机制、边界、规模、变形阶

段、稳定状况及其危险程度；提出参与计算评价的有关岩土物理力学参数及地下水的有关参数；查明

或预测成灾危害情况；阐明滑坡防治的必要性，为防治工程设计提供地质依据。 

4.5.2 危岩勘察应查明勘察区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植被、地层岩性、水文地质特征、地质构
造特征、裂隙发育程度及分布特征，卸荷带分布范围，应重点查明危岩体的空间几何形态、控制性结

构面特征、危岩及基座变形特征。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影响范围，分析危岩产生原因，评价危岩在可能

的最不利条件下的稳定性、失稳的特征、规模及危害程度；阐明危岩防治的必要性，为防治工程设计

提供地质依据。 

4.5.3 泥石流勘察应查明泥石流区的地质环境，全域汇水区面积及边界；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及堆
积区的范围、特征和泥石流的危害；阐明泥石流防治的必要性，为防治工程设计提供地质依据。 

4.5.4 塌岸勘察应查明岸坡地质环境，进行岸坡分段、分类和塌岸预测评价，确定需要治理的岸坡长

度、位置、范围及规模；阐明工程治理的必要性，为设计确定治理工程提供地质依据。 

4.6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设计 

4.6.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控制性勘察、详细勘察或一次性勘察实施前均应进行勘察设计。 

4.6.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控制性勘察和一次性勘察设计应在充分搜集现状地形图及其它有关资料、认

真进行现场踏勘、划分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确定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的基础上进行；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详细勘察设计应在控制性勘察结论的基础上编制，勘察工作的布置应充分利用控制性勘察阶段工

作量。 

4.6.3 勘察设计书内容见附录 A。 

4.6.4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工作应按勘察设计书实施，不应随意变更勘察工作量。当勘察过程中发
现勘察设计书预估的地质情况与实际地质情况有较大出入时，应根据实际地质情况对勘察工作量作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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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整。 

5 地质灾害分类 

5.1 滑坡分类 

5.1.1 滑坡可分为土质滑坡和岩质滑坡。土质滑坡应是滑动面位于土层内或为土层与基岩交界面的滑
坡；岩质滑坡应是滑动面位于基岩内部的滑坡。 

5.1.2 岩质滑坡按滑动面与岩层层面的关系可分为顺层滑坡和切层滑坡（附表 B.1.1）。 

5.1.3 滑坡按发生年代可分为新滑坡、老滑坡和古滑坡（附表 B.1.2）。 

5.1.4 滑坡按滑动方式可分为松脱式滑坡和推移式滑坡（附表 B.1.3）。 

5.1.5 滑坡按滑体厚度可分为浅层滑坡、中层滑坡、深层滑坡和超深层滑坡（附表 B.1.4）。 

5.1.6 滑坡按古、老滑动面被利用情况可分为全复活型滑坡、部分复活型滑坡和非复活型滑坡（附表
B.1.5）。 

5.1.7 滑坡按滑体体积可分为小型滑坡、中型滑坡、大型滑坡和特大滑坡（附表 B.1.6）。 

5.1.8 滑坡按主要诱发原因可分为工程滑坡和非工程滑坡（附表 B.1.7）。 

5.1.9 滑坡按纵横长度比可分为纵长式滑坡、横长式滑坡和等长式滑坡（附表 B.1.8）。 

5.1.10 滑坡所处演变阶段应根据滑动带及滑动面、滑坡前缘、滑坡后缘、滑坡两侧和滑坡体状况分为
弱变形阶段、强变形阶段、滑动阶段和停滑阶段（附表 B.1.9）。 

5.2 危岩崩塌分类 

5.2.1 崩塌应按危岩离开母岩的方式分为滑移式崩塌、倾倒式崩塌和坠落式崩塌三类（附表 B.2.1），
相应的危岩分别称为滑移式危岩、倾倒式危岩和坠落式危岩。 

5.2.2 危岩单体按体积可分为小型危岩体、中型危岩体、大型危岩体和特大型危岩体（附表 B.2.2）。 

5.2.3 危岩带按体积可分为小型危岩带、中型危岩带、大型危岩带和特大型危岩带（附表 B.2.3）。 

5.2.4 危岩体按所处相对高度可分为低位危岩、中位危岩、高位危岩和特高位危岩（附表 B.2.4）。 

5.3 泥石流分类 

5.3.1 泥石流按流通区的地貌形态可分为沟谷泥石流和坡面泥石流(附表 B.3.1)。 

5.3.2 泥石流按物质组成可分为泥流、泥石流和水石流(附表 B.3.2)。 
5.3.3 泥石流按流体特征可分为粘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附表 B.3.3)。 
5.3.4 泥石流按流动速度可分为低速泥石流、中速泥石流和高速泥石流(附表 B.3.4)。 
5.3.5 泥石流按堆积区的厚度可分为薄层泥石流、中厚层泥石流、厚层泥石流和巨厚层泥石流(附表
B.3.5)。 
5.3.6 泥石流按总体积和长度可分为小型泥石流、中型泥石流和大型泥石流(附表 B.3.6)。 
5.3.7 泥石流危害程度应根据流域面积、固体物质一次冲出量、最大流量和堆积区面积分为严重、中

等和轻微三级（附表 B.3.7）。 
5.4 塌岸分类 

5.4.1 岸坡应按岩土体类型分为岩质岸坡、土质岸坡和岩土混合岸坡（附表 B.4.1）。 

5.4.2 塌岸应按破坏模式分为侵蚀剥蚀型塌岸、坍塌型塌岸和滑移型塌岸（附表 B.4.2）。 

5.4.3 塌岸强烈程度应根据塌岸规模分为强烈、较强烈和轻微三级（附表 B.4.3）。 

6 滑坡地质测绘与勘探 

6.1 一般规定 

6.1.1 滑坡勘察的范围应包括滑坡及其邻区。勘察区后部应包括滑坡后壁以上一定范围的稳定斜坡或

汇水洼地，勘察区前部应包括剪出口以下的稳定地段，勘察区两侧应到达滑体以外一定距离或邻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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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涉水滑坡尚应到达河（库）心或对岸。 

6.1.2滑坡勘察应以地质测绘与调查、钻探、井探、槽探为主，必要时，尚应采用洞探和物探。 

6.2 滑坡地质测绘与调查 

6.2.1 滑坡地质测绘平面图比例尺宜采用 1:500~1:2000，应根据滑坡面积、滑坡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防治工程等级和滑坡治理工程设计的需要进行选择。当滑坡防治工程等级为一级或滑坡地质环境复杂

或滑坡平均宽度小于 500m时，应取 1:500。剖面图比例尺宜采用 1:200~1:500。 

6.2.2 滑坡地质测绘与调查应查明滑坡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地质环境、滑坡各种要素特征和滑坡的变

形破坏历史及现状，并对滑坡成因、性质和稳定性作出判断。 

6.2.3 滑坡自然地理条件调查应以搜集资料为主，其内容应包括滑坡所处地理位置（地理坐标）、行政

区划、滑坡区的交通状况、气象水文（尤其是降雨、河流或水库水位）、区域经济状况。 

6.2.4 滑坡地质环境调查的内容应包括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地震、地层岩性、水文地

质条件。应在收集分析区域地质和前人已有勘察资料的基础上，对外围进行必要的核查。 

6.2.5 滑坡地质测绘应识别滑坡特征和滑坡要素，根据地形特征及地面裂缝分布规模等情况判定滑坡

范围、主滑方向及主滑线。对能够观察到的滑坡要素和异常地质现象，以及能反映滑坡基本特征的地

质现象，应有地质观测点控制。 

6.2.6 滑坡地质测绘应从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震、地下水等基本条件，降雨、地表水

等自然因素及边坡开挖、堆填加载、采石采矿、水库渠道渗漏等人为因素多方面对滑坡的成因、性质

作出分析判断。 

6.2.7 滑坡地质测绘应从滑坡体上的微地貌特征、植物生长情况、建构筑物变形破坏情况、地面开裂

位移情况及井泉动态变化等方面对滑坡的稳定性作出宏观分析判断。 

6.3 滑坡勘探 

6.3.1 滑坡勘探应查明滑体范围、厚度、物质组成和滑面（带）的个数、形状、滑带厚度及物质组成；

查明滑体内含水层的个数、分布和地下水的流向、水力坡度、水位、水量及动态变化。 

6.3.2 滑坡勘探方法应根据需要参照表 3进行选择。控制性勘察阶段探井、探洞数量占钻孔、探井、
探洞总数的比例不宜小于 1/5；详细勘察阶段探井、探洞数量占钻孔、探井、探洞总数的比例不宜小
于 1/4。对深层、超深层滑坡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少于 1/5。 

6.3.3 滑坡勘探工作应遵循先勘探主剖面后勘探辅助剖面的原则，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性勘察阶段应平行主滑线布置主、辅纵勘探线，垂直主滑线布置控制滑体厚度横向变化的

横勘探线；当同一滑坡有多个次级滑体时，各次级滑体均应平行主滑线布置勘探线。纵勘探线间距宜

为 80m~150m，应根据滑坡防治工程等级、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及滑坡宽度选择，当滑坡防治工程等级
为一级、地质环境复杂、滑坡宽度较小时取小值； 

b) 详细勘察阶段应在控制性勘察的基础上确认主滑方向及主滑线，在主勘探线两侧增布辅助勘探
线，勘探线间距应视滑坡纵横向变化大小和防治工程等级而定，宜为 40m~80m，当滑坡防治工程等级
为一级、横向变化大时，取小值。如滑坡需要治理，勘探工作的布置应满足滑坡治理工程设计的需要。

当需进行支挡时应沿初拟支挡部位布置横勘探线；需采取地下排水措施时，应在拟设排水构筑物位置

增布勘探线； 
c) 每条纵勘探线上的勘探点不应少于 3 个，控制性勘察阶段纵勘探线上勘探点的间距宜为

50m~80m，详细勘察阶段纵勘探线上勘探点的间距宜为 30m~60m。滑坡主勘探线宜取较小值，滑坡纵
向变化大时宜取较小值，滑坡前后部宜取较小值。纵勘探线上勘探点布置应考虑构成横勘探线的需要，

剪出口难以确定或横勘探线可能作为支挡线时，应适当加密勘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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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滑坡勘探方法适用条件及勘探点布设位置 

 

勘探方法 适用条件及勘探点布设位置 

钻探 
用于了解滑体结构，滑面（带）的深度、个数、地下水位及水量，观测深部位移，采集滑体、

滑带及滑床岩、土、水样 

槽探 
用于确定滑坡周界、后缘滑壁和前缘剪出口附近滑面的产状及裂隙延伸情况，有时也可用作

现场大剪及大重度试验 

井探 
用于观察滑体结构和滑面（带）特征、采集原状土样和进行原位大剪、大重度试验。主要应

布在滑坡的中前部主轴附近 

洞探 

(平洞或斜洞) 

用于了解滑坡内部特征，采集原状土样和进行原位大剪、大重度试验。适用于地质环境复杂、

深层、超深层滑坡。洞口宜选在滑坡两侧沟壁或滑坡前缘。平洞可兼作观测洞，也可用于汇

排地下水，常结合滑坡排水整治施工布置 

电法勘探 

常用高密度电法。用于了解滑体厚度、岩性变化，了解下伏基岩起伏和断裂破碎带的分布，

了解滑坡区含水层、富水带的分布和埋深。在滑坡规模较大、物性差异较大、地形地物变化

较小时采用。勘探线宜布置在拟设主剖面线上、剖面线间及支挡线附近 

物 

 

 

探 地震勘探 
常用浅震反射波法。用于探测滑坡区基岩埋深，滑面位置、形状。在非人口密集区滑坡规模

较大时采用。勘探线宜布置在拟定主剖面线上、剖面线间及支挡线附近 

 

6.3.4 滑坡勘探深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岩质滑坡或最低滑面为岩土界面的土质滑坡，勘探深度应根据滑面的可能深度确定。控制性

勘察阶段钻孔应进入可能的最低滑面以下 3m~5m，滑坡有无深层滑面难以判断时，个别控制性勘探点
可根据需要加深；详细勘察阶段控制性钻孔进入最低滑面以下 3m~5m，一般性钻孔进入最低滑面以下
1m~3m；探井揭穿最低滑面即可； 

b) 对土层内部滑坡，详细勘察阶段的少数控制性钻孔可加深至下伏基岩中等风化层 1m~3m； 
c) 土层滑坡勘探孔进入滑床的深度应大于土层中所见同类岩性最大块石直径的 1.0~1.5倍； 
d) 对需要防治的滑坡，详细勘察阶段可能治理部位的勘探深度应满足防治工程设计的需要，拟设

置抗滑桩地段的钻孔进入滑床的深度宜为孔位处滑体厚度的 1/3~1/2。 
6.3.5 滑坡勘探工程施工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钻探应用全采芯钻进。对滑体松软土层宜采用单动双管、塑胶护壁、无泵或小水量钻进等钻探
工艺，水文孔应采用滤水管护壁。为保证采样和试验，钻孔终孔直径不应小于 110mm； 

b) 岩心采取率，土质滑坡滑体土不应小于 75%，岩质滑坡滑体不应小于 85%，滑带土不应小于
90%，滑床不应小于 85%； 

c) 钻进过程中应观测记录钻进的难易程度及速度的变化，测量记录缩径、掉块、塌孔、卡钻、涌
水、漏水及套管变形的位置。接近滑面（带）时，回次进尺不应大于 0.3m； 

d) 每一探井均应采集不同深度（每米 1件）的土样测定含水量、饱和度，绘制含水量随深度变化
曲线； 

e) 观测记录起、下钻水位和地下水的初见水位、静止水位； 
f) 对钻孔或槽井中滑带土的物质组成、滑动面应进行鉴定，测量滑面产状或倾角和擦痕方向； 
g) 采集相关样品或作相应试验； 
h) 所有勘探工程终孔后都应填写终孔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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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经验收合格的孔井，除用于监测外，均应按要求封闭。 
6.3.6 滑坡勘探编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各类勘探工程均应按工程进度及时作相应的地质编录； 
b) 编录记录滑带、滑动面的位置、特征、产状，并绘制岩芯素描图； 
c) 编录图应以基线为准量测、现场绘制，探槽展示图至少一壁一底，探井展示图至少三壁一底，

探洞展示图为两壁一顶，钻孔则作柱状图； 
d) 编录图比例尺应能反映滑带特征，宜为 1:50~1:100。 

6.3.7 岩样采集位置应主要布置在滑坡可能支挡部位。每种岩性的岩样不应少于 3组，但抗剪强度试
验的岩样不应少于 6组；每组岩样不应少于 3件。 

6.3.8 土样采集位置应主要布置在滑坡主勘探线上。控制性勘察阶段，滑带土和滑体土数量均不应少
于 6组；详细勘察阶段，滑带土和滑体土数量均不宜少于 9组，且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5。 

7 危岩崩塌地质测绘与勘探 

7.1 一般规定 

7.1.1 危岩崩塌勘察范围应包括危岩带和相邻的地段，坡顶应到达卸荷带之外一定位置，坡底应到达

危岩崩塌堆积区外一定位置。 

7.1.2 危岩崩塌勘察应以地质测绘与调查为主，以槽探、钻探和井探为辅，必要时可采用陆地摄影测

量、透视雷达和弹性波检测等方法。 
7.1.3 危岩崩塌勘察时对已有崩塌堆积体应进行勘察，勘察工作应以地质测绘与调查为主，当宏观判

定稳定性较差时应按滑坡勘察的要求进行。 
7.2 危岩崩塌地质测绘与调查 

7.2.1 危岩崩塌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先搜集已有的区域构造、地震、气象、水文、植被、人为改造活动、

崩塌历史及造成的损失程度等资料，了解与危岩崩塌成生有关的地质环境。 
7.2.2 危岩崩塌地质测绘应在完成区域地质环境调查分析工作基础上，调查危岩所处陡崖（带）岩体

结构面性状（产状、性质、延伸长度、深度、宽度、间距、充填物、充水情况），坡体结构（岩性、结

构面或软弱层及其与斜坡临空面的空间组合）、陡崖岩体卸荷带特征、基座特征（软弱地层岩性、风化

剥蚀情况、岩腔及洞穴状况、变形情况）、崩塌堆积规模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7.2.3 危岩带的区域地质环境调查比例尺宜为 1:1000~1:5000，危岩带地质测绘比例尺宜为
1:500~1:1000，危岩体的地质测绘比例尺宜为 1:100~1:500。 

7.3 危岩崩塌勘探 

7.3.1 勘探被覆盖或被填充的裂隙特征、充填物性质及充水情况可采用钻探、槽探、井探、跨孔声波

测试、孔中彩色电视及地表雷达测试等手段。 
7.3.2 勘探控制性结构面的钻孔应采用水平或倾斜钻进，钻孔应穿过控制性结构面，深度不应小于可
能的卸荷带最大宽度和结构面最大间距；水平或倾斜钻孔宜按从崖脚起算危岩（陡崖）高度的 1/2~1/3
布置。 
7.3.3 崖顶卸荷带、软弱基座分布范围勘探宜采用槽探和井探。 
7.3.4 探槽和探井的总数占勘探点总数的比例不宜小于 1/3。 

7.3.5 对危岩带勘察时勘探线应尽量通过危岩体重心，勘探线间距宜为 80m~100m；对单个危岩进行
勘探时，勘探线应通过危岩体重心。 

7.3.6 勘探点应能控制危岩体的主要结构面，揭露同一结构面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3个。 
7.3.7 危岩崩塌勘察试验样品应在母岩及治理工程可能涉及范围内采集。当结构面中充填土时，应采

集土样。 
7.3.8 危岩岩样采集数量参照 6.3.7条执行。 

8 泥石流地质测绘与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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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一般规定 

8.1.1 泥石流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包括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堆积区及可能遭受泥石流危害的全部范

围。 
8.1.2 泥石流勘察应以地质测绘与调查、钻探、槽探、井探为主，必要时应采用物探和洞探；有条件

时应进行遥感资料解译。控制性勘察阶段应以地质测绘与调查为主；详细勘察阶段应根据可能布设防

治工程的地段，按防治工程需要布置勘探工作量。 

8.1.3 泥石流区存在滑坡、危岩或塌岸时，地质测绘与勘探工作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

范第 6、7、9章的规定。 

8.2 泥石流地质测绘与调查 

8.2.1 泥石流地质测绘与调查前，应详细收集当地水文气象资料、土壤植被资料、已有的地形地质资
料、遥感资料、泥石流活动史、前人作过的泥石流防治或研究资料以及人类经济活动资料。 
8.2.2 有航空或卫星遥感资料的地区，遥感图片解译内容应包括地质环境、植被分布、地面水系特征；

汇水区范围和面积、岩土分布特征、泥石流沟谷和坡面特征、泥石流长度、宽度及形成区、流通区和

堆积区范围及其相互关系。 
8.2.3 泥石流地质测绘与调查应根据泥石流规模按表 4分别对泥石流全域、泥石流形成区和堆积区采
用不同的比例尺。 

表 4        泥石流地质测绘与调查的比例尺  

按泥石流的规模 
泥石流全域(包括形成区、流通

区、堆积区及汇水区) 
泥石流形成区及堆积区

a
 

小 型 1:500～1:2000 1:200～1:500 

中 型 1:2000～1:5000 1:500～1:1000 

大 型 1:5000～1:10000 1:500～1:1000 

a
不需治理的大型泥石流，其形成区和堆积区地质测绘与调查的比例尺可采用 1:1000～1:5000。 

 

8.2.4 泥石流全域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暴雨强度、前期降雨量、一次最大降雨量、 一次降雨总量、平均及最大流量、地下水出水点

位置和流量、地下水补给、迳流、排泄特征、地表水系分布特征； 
b) 沟谷或坡面地形地貌特征，包括沟谷形态及切割深度、弯曲状况、沟谷纵坡降及坡面的坡角； 
c) 地层岩性及其风化程度、地质构造、不良地质现象、松散堆积物的成因、分布、厚度及组成成

份； 
d) 应圈定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的范围及边界，并圈定汇水区范围； 
e) 泥石流已造成的危害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8.2.5 泥石流形成区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包括水源类型、汇水区面积和流量，斜坡坡角及斜坡的地质结
构、松散堆积层的分布、植被情况、以及现状已成为或今后将成为泥石流固态物质来源的滑坡、崩塌、

岩堆、弃渣的体积、重量和稳定性。 
8.2.6 泥石流流通区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包括沟床纵横坡度及其变化点、沟床冲淤变化情况、跌水及急

湾、两侧山坡坡度、松散物质分布、坡体稳定状况及已向泥石流供给固态物质的滑塌范围和变化状况、

已有的泥石流残体特征，当有地下水出水点时，尚应调查其流量及与泥石流补给关系。 
8.2.7 泥石流堆积区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包括堆积扇的地形特征、堆积扇体积，泥石流沟床的坡降和岩、

土特征，堆积物的性质、组成成份和堆积旋回的结构、次数、厚度，一般粒径和最大粒径的分布规律、

堆积历史，泥石流堆积体中溢出的地下水水质和流量、地面沟道位置和变迁、冲淤情况，堆积区遭受

泥石流危害的范围和程度；对粘性泥石流，尚应调查堆积体上的裂隙分布状况， 并测量泥石流前峰端
与前方重要建构筑物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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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泥石流勘探 

8.3.1 泥石流勘探应查明泥石流体的范围、厚度、物质组成、沟床特征和地下水含水层数、水位、水

量和动态变化。在泥石流形成区尚应查明固态物质来源区的滑坡、滑带土、滑床或崩塌带的特征。 
8.3.2 泥石流勘探应以钻探、槽探、井探方法为主，必要时可采用洞探及物探方法。勘探方法应根据

需要查明问题的性质参照表 5进行选择。探井的数量占钻孔和探井总数的比例，在控制性勘察阶段不
应小于 1/6，在详细勘察阶段不应小于 1/5。 

表 5           泥石流勘探方法适用条件及勘探点布设位置  

勘 探 方 法 适用条件及勘探点布设位置 

钻   探 
    用于了解泥石流体结构、沟床面深度、沟床的岩、土性状、地下水位及水量、观测

泥石流体的蠕动位移，采集泥石流体、沟床面或形成区的滑坡滑动带岩土试样、水样 

槽   探 
用于确定泥石流或形成区滑坡边界，斜坡岩、土分界线，了解岩、土特征及岩石风

化带特征。必要时可作现场大剪的试坑 

井   探 

    用于观测泥石流体和沟床面特征、形成区滑坡的滑体结构和滑动带特征，采集原状

土样，进行原位大剪试验，采集大容重样也可作为注水、抽水试验的试坑，主要布置在

泥石流主流线上及形成区滑坡主滑线上 

洞   探 
    用于了解暂时停息的泥石流沟床面及其以下的岩层特征，洞口应主要选择在泥石流

堆积区，平洞可兼作地下水排水洞 

高密度电法 
    用于了解滑体或泥石流体厚度、岩性变化，基岩起伏、破碎带，土层中地下水突水

带的分布和埋深 

物 

 

探 浅层地震法     用于了解泥石流区基岩埋深、断层破碎带 

 

8.3.3 泥石流勘探工作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线应采用纵向主要勘探线和辅助勘探线相结合的方法，不应采用方格网式布置； 
b) 控制性勘察阶段应沿泥石流主流线布置一条贯穿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的主勘探线；在形成

区和堆积区各布置一条横向勘探线；在流通区，小型泥石流布置一条横向勘探线，中型及大型泥石流

布置 2～3条横向勘探线；横向勘探线位置宜选择在泥石流体较厚的地带； 
c) 泥石流详细勘察阶段，形成区和堆积区应在主勘探线两侧增布辅助勘探线，勘探线间距宜为

60m～120m，应视泥石流平面宽度、防治工程等级和地质环境复杂程度而定；当泥石流需要治理时，
详细勘察阶段勘探线应沿拟设治理工程支挡线布置，对于拟设的排水构筑物位置，应增布勘探线； 

d) 每条勘探线上的勘探点不应少于 3 个；泥石流纵勘探线勘探点点距宜为 50m～100m，在流通
区可取大值，形成区和堆积区宜取小值；横向勘探线勘探点点距宜为 40m～60m，可能的治理工程支
挡线处宜适当加密； 

e) 对涉及河流或水库的泥石流，最低勘探点应能控制河流枯水位或水库死水位。 
8.3.4 勘探钻孔进入基岩的深度应大于泥石流体中最大块石直径的 1.0~1.5 倍；勘探钻孔进入泥石流
沟床中等风化基岩 1m～3m，可能的治理工程支挡线上进入中等风化基岩 3m～5m，对于厚度较大的
泥石流堆积体的钻孔深度宜适当加深。 
8.3.5 泥石流勘探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泥石流勘察中钻探施工应采用全取芯钻进，在泥石流松软土体中宜采用单动双管、植物胶护壁、
无泵或小水量钻进等钻探工艺，水文孔应采用滤水管护壁，为保证采样试验的要求，钻孔终孔直径不

应小于 110mm； 
b) 钻探钻进中，应记录钻进中遇到的塌孔、卡钻、涌水、漏水及套管变形部位。岩芯中遇到擦痕

时，应记录擦面倾角和擦痕倾角，对基岩中的裂隙，应记录其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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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泥石流勘察的所有钻孔均应做好简易水文观测，应观测初见水位，起、下钻水位、静止水位； 
d) 对泥石流形成区滑坡的滑带及已基本停歇的泥石流堆积体底摩擦带应鉴定物质组成并采集原

状土样； 
e) 钻孔的岩(土)芯采取率，松散层不应小于 60%，风化破碎岩石不应小于 65%，完整岩石不应小

于 85%；岩层采样段回次采取率不应小于 90%；土层采样段回次采取率应为 100%。 
f) 探井、探槽及探洞中，应对底摩擦带的物质组成进行鉴定，测定擦面产状。 
g) 采集相关样品检测或作相应试验； 
h) 所有勘探工程终孔后都应填写终孔验收表； 
i) 经验收合格的孔井，除用于监测外，均应按要求封闭。 

8.3.6泥石流勘探编录应符合本规范 6.3.6条的规定。 
8.3.7泥石流勘察中岩样采集应主要在泥石流可能治理支挡线的勘探点中进行。样品数量宜按 6.3.7条
执行。 

8.3.8 泥石流区土样采集数量不宜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3。流通区及坡面泥石流形成区土样采集数量
不应少于 3组，堆积区不宜少于 6组。当泥石流流通区和形成区存在滑坡时土样采集数量应符合 6.3.8
条的规定。 

9 塌岸地质测绘与勘探 

9.1 一般规定 

9.1.1 塌岸勘察范围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确定。下边界高程宜至河流枯水位或水库死水位高程，上边

界高程宜大于 100年一遇洪水位高程及可能塌岸线高程。当由此确定的勘察范围受外围致灾地质体影
响时，勘察范围应将该致灾地质体包括在内。 

9.1.2 塌岸勘察应以地质测绘与调查、物探、钻探、井探和槽探为主，必要时采用动力触探和洞探。 

9.1.3 塌岸勘察应根据岩土体类型对岸坡进行分段，必要时应根据岸坡地形地貌、岩体结构、岩土类

型等特征再划分亚段。当岸坡存在规模较大的致灾地质体时应单独分段。 

9.1.4 塌岸勘察对岩质岸坡应着重查明风化带厚度，岩体中各种结构面的组合尤其是软弱结构面的分

布及性状；对土质岸坡应着重查明土层的物质结构、成因、分布及厚度，土层下伏基岩面的形状及性

状，地下水的分布与特征等。 

9.1.5 岸坡存在滑坡、危岩或泥石流时，地质测绘与勘探工作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

第 6~8章的规定。 

9.2 塌岸地质测绘与调查 

9.2.1 塌岸地质测绘与调查的平面图比例尺宜采用 1:500～1:2000，当防治工程为一级、地质环境复杂
和岸坡长度小于 500m时，应采用 1:500。剖面图比例尺宜采用 1:200～1:500，可根据剖面长度选定。
剖面图长度应控制测绘调查区。 

9.2.2 塌岸地质测绘与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塌岸的可能危害对象，包括现有建构筑物、拟建工程和居住人数； 

b) 勘察区的风向、风速、风的吹程和作用时间； 

c) 勘察区的水深、水流速度以及 10年、20年、50年、100年一遇的洪水位和当地防洪标准，水
库蓄水后的正常蓄水位、死水位或防洪限制水位与水库运行调度情况； 

d) 岸坡地质环境； 

e) 人类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f) 不同岩土体的水下、水位变动带和水上的稳定坡角； 

g) 天然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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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不同岩土体水下、水上和水位变动带的稳定坡角应通过野外实测确定，勘察期间的淹没部分可

采用图切剖面获得。 

9.3 塌岸勘探 

9.3.1 控制性勘察阶段的主勘探线应垂直岸坡走向布置，勘探线距宜为 80m～200m，勘探点距宜为
50m～80m。对土质岸坡和建筑物密集的岩质岸坡勘探线线距和点距宜取小值；对建筑物不密集的岩
质岸坡宜取大值，但每一库岸段（或亚段）勘探线不应少于一条。每条勘探线上的勘探点数不宜少于

3个，勘探线最下面一个勘探点应布置在河流枯水位或水库死水位线附近。 

9.3.2 详细勘察阶段的勘探线应尽量与可能治理工程的构筑物轴线重合，勘探点距宜为 25m～60m，
横向变化大时宜取小值，横向变化小时宜取大值。必要时应布置与治理工程构物轴线正交的辅助勘探

线。 

9.3.3 岩质岸坡的勘探深度宜进入中等风化层 1m～3m；土质岸坡和岩土混合岸坡应进入中等风化层
3m～5m。 

9.3.4 勘探方法应以钻探、井探和槽探为主。土层较薄时宜采用槽探及井探，土层较厚时宜采用钻探。 

9.3.5 岩土样品宜在可能塌岸部位、河（库）水位变动带及可能治理部位采集。岩样数量参照 6.3.7
条执行，土样数量在控制性勘察阶段不应少于 6组，在详细勘察阶段不宜少于 9组。 

10 测试 

10.1 一般规定 

10.1.1 滑体土、滑带土测试指标应包括天然重度、饱和重度、含水量、压缩系数、液限、塑限、给水

度、天然及饱和状态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对于滑体土宜采用原状土三轴压缩试验。直接剪切试验结

果应包括峰值强度指标和残余强度指标。滑体土、滑带土的剪切试验应以原状土的天然快剪和饱和快

剪为主。当无法采得不扰动土样时，也可作重塑土的剪切试验。对滑床岩土体应作常规土工试验或岩

石物性、强度及变形试验。 

10.1.2 对危岩体及其母岩、基座应采样作物性、抗压强度及变形试验。对受抗拉强度控制的危岩应采

样作抗拉强度试验；对受抗剪强度控制的危岩应采样作室内抗剪强度试验，有条件时应进行现场抗剪

强度试验。 

10.1.3 对泥石流除采样作常规土工试验和岩石物性、强度及变形试验外，尚应在堆积区进行固体物质

含量、颗粒分析、泥石流体稠度及底摩擦带抗剪强度的现场试验。 

10.1.4 对塌岸除采样作常规土工试验和岩石物性、强度及变形试验外，对土质岸坡或岩土混合岸坡尚
应作颗粒分析。正常蓄水位以下部位岩土样品应作饱和试验。 

10.1.5 滑坡、泥石流、塌岸勘察应根据需要进行岩土体的现场渗透试验。 

10.1.6 在钻孔中采集岩样时，样品直径（岩芯直径）不应小于 85mm，高度不应小于 150mm，所采
样品应及时腊封。 

10.1.7 土样应尽量避免扰动。在槽井中采集原状土样时，其规格不应小于 200mm×200mm×200mm；
对中型剪试样其规格不应小于 300mm×300mm×300mm，并标明可能滑动方向。在钻孔中采集原状土
样时，应使用薄壁取土器，采用静力连续压入法，样品直径（岩芯直径）不应小于 89mm，高度不应
小于 150mm，所采样品应及时腊封。 

10.1.8 当无法判定勘察区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腐蚀性时，应采集水样进行腐蚀性评价，水样数量不应少
于 2件。采样规格应为简分析样 500ml~1000ml，材料腐蚀分析样 250ml~500ml。 

10.1.9 样品的保存和送检应符合《水利水电工程钻探规程》DL5013-92的有关规定。 

10.1.10 当滑带土以粘性土为主时，宜作各种亲水矿物的含量分析。分析方法应采用比表面积测定、



DB50/143-2003 

            14 
 

X衍射分析、差热分析或电子显微镜分析等方法，不应采用普通的岩矿鉴定方法。 

10.2 水文地质原位测试 

10.2.1 水文地质参数及测定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应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的规定。 

10.2.2 致灾地质体存在地下水时，应进行抽水试验，致灾地质体内地下水量较小时，可采用简易抽水

试验（提筒抽水）；致灾地质体内地下水量较大时，应进行一次最大降深抽水试验，其稳定时间应为

4h~8h；当致灾地质体底界上下具多个含水层时应进行分层抽水试验。 

10.2.3 当致灾地质体不能进行抽水试验时，应采用注水试验或压水试验（在滑移型岸坡段不应做压水

实验）。当在垂向上岩（土）体透水性差异较大时，应进行分层注水试验。注水试验数量，应视岩（土）

体透水性差异而定，不宜少于 6处，不应少于 3处。 

10.2.4 滑坡水文地质原位测试应在滑坡范围内进行；泥石流水文地质原位测试应在泥石流形成区、堆

积区进行；塌岸的水文地质原位测试应在水位变动带进行。 

10.3 岩土现场试验 

10.3.1 岩土的现场剪切试验应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T50266-99、《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99的规定。 

10.3.2 大体积试验宜采用容积法，试坑体积应根据土的成份、粒径确定，可通过注水或充填标准砂测

量，试坑尺寸不宜小于 500mm×500m×500mm。 

10.3.3 对滑体、滑带土、固结泥石流残体的底摩擦带、岩土体结构面和岩体与混凝土交结面应进行大

面积现场直剪试验。现场直剪试验可分为抗剪断强度试验、抗剪试验（摩擦试验）。 

10.3.4 一个滑坡（或地质条件相同且相邻的几个滑坡）或固结泥石流大面积直剪试验点不宜少于 6
个，不应少于 3个。当难以取得原状土样时，大面积直剪试验不应少于 6个。每个试验点试件数量对
土样宜为 5件，不应少于 3件；对岩样宜为 7件，不应少于 5件。 

10.3.5 大面积直剪试验的试件尺寸，对岩体（含结构面）不应小于 600mm（长）×500mm（宽）×
350mm（高）。对土体不应小于 500mm（长）×500mm（宽）×500mm（高）。试验前应对试件的饱水
状态及物质组成等特征进行描述；试验结束后，应对剪切面特征进行描述，量测其剪切角和实际剪切

面积，并修正剪切结果。 

10.3.6 岩土水平抗力试验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 

10.4 岩土室内试验 

10.4.1 岩土的室内试验应符合《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99、《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99的规定。 

10.4.2 对于不存在滑动面的潜在滑动带的土体宜进行室内三轴压缩试验。当不具备试验条件而又需要

提供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时，可采用慢剪试验。 

10.4.3 土的直剪试验应包括土的抗剪断强度试验和抗剪试验，宜根据现场含水情况和排水条件选择天

然快剪、饱和快剪、天然固结快剪、饱和固结快剪等方法。 

10.4.4 三轴压缩试验的试验方法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a) 当不需要提供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时，对饱和粘性土，若加荷速度较快宜采用不固结不排水（UU）
试验。对饱和软土尚应先对试件在有效自重压力下预固结再进行试验；需验算水位迅速下降时的土坡

稳定性时，可采用固结不排水（CU）试验； 

b) 当需要提供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时，应采用固结不排水测孔隙水压力（CU）试验。 

10.4.5 对不含碎石颗粒而砾石含量较高的土体及结构面宜进行中型剪切试验。剪切方向应与可能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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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相同。 

10.5 测试结果统计 

10.5.1 岩土性质指标测试值应根据概率理论进行统计。统计前应根据岩土的性质差异划分不同的统计

单元，并根据采样方法、试验方法及其它影响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作出评价。 

10.5.2 每一个测试值均应参与统计，当不能参与统计时应说明原因。参加统计分析的岩土性质指标测

试值有效数量，物性指标和抗剪强度指标不应少于 8个，其它指标不应少于 12个。强度指标测试数量
达不到数理统计的要求时，可采用平均值乘以 0.85~0.95的折减系数修正，控制性勘察阶段取较小值。 

10.5.3 岩土性质指标测试值统计结果应包括范围值、算术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及标准值。 

10.5.4 岩土性质指标算术平均值µo应按下式计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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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 1

0
1

µµ                                              （1） 

 

式中：µi——岩土性质指标测试值； 
n——参与统计的数据量。 

10.5.5 岩土性质指标标准差σ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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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岩土性质指标变异系数δ 应按下式计算： 

 

0µ
σδ =                                                 （3） 

 
10.5.7 岩土性质指标变异性应根据变异系数按表 6进行评价。 

 

表 6                指标的变异性 
 

变异系数（δ） δ≤0.1 0.1<δ ≤0.2 0.2<δ≤0.3 0.3<δ≤0.4 δ>0.4 

变异性 很低 低 中等 高 很高 

 

当变异系数δ>0.3时，应查明变异大的原因，并宜增加测试数据量。 

10.5.8 除抗剪强度指标外的岩土性质指标标准值µk应按下式计算： 

 

0µψµ α ⋅=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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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1 δψ αα ±=                                      （5） 

式中：Ψα——某一风险概率α时的修正系数；当指标作为作用项时，式中取正号；指标作为抗力项

时，式中取负号。 

tα——某一风险概率α时的概率系数,按附录 D查取。控制性勘察时取α=0.02，详细勘察时取

α=0.05。 

当风险概率α=0.05时，Ψα也可按下式确定： 

 

δψ α )678.4704.1(1 2nn
+±=                     （6） 

 
当指标作为作用项时，式中取正号；指标作为抗力项时，式中取负号。 

10.5.9 岩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宜采用下列方法确定： 
a) 采用直剪试验方法时，将试验结果（σ、τ）按正应力大小重新分组（正应力相同者为一

组），对各组的剪应力分别按（4）式和（5）式进行统计，求出每组的剪应力标准值后，作图求出
粘聚力标准值、内摩擦角标准值（如图 1）； 

 

        图 1     直剪试验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的确定 
 

求出每组的剪应力标准值后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粘聚力标准值和内摩擦角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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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i——各级正应力值(kPB，MPB)； 

τi——各级剪应力标准值(kPB，MPB)； 
k——正应力的级数。 

b) 采用三轴压缩试验方法时，将试验结果（σ3、σ1）按小主应力大小重新分组（小主应力相同

者为一组），对各组的大主应力分别按（4）式和（5）式进行统计、求出每组的大主应力标准值后，通
过作图求出围压效应系数标准值和无侧限抗压强度标准值（图 2），然后按下式计算粘聚力标准值和内
摩擦角标准值： 

 

 
图 2     三轴压缩试验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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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围压效应系数标准值； 

R——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kPB，MPB)。 
无侧限抗压强度标准值和围压效应系数标准值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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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1i——大主应力标准值（kPB，MPB）； 

σ3i——小主应力标准值（kPB，MPB）。 
K——小主应力级数。 

10.5.10 岩土抗剪强度指标也可按第 10.5.4条~10.5.8条的规定进行统计。 
10.6 岩土体性质指标 

10.6.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应提供岩土体性质指标标准值。 

10.6.2 岩土体的性质指标标准值应根据现场测试结果标准值及室内试验结果标准值确定。标准值应由

数理统计确定，当变异系数小于 0.1 时，重度平均值可视为标准值。当现场测试标准值和室内试验标
准值因数量不足不能进行数理统计时，可用以试验值为基础的经验值代替。综合确定时应考虑现场试

验和室内试验条件的差异和试样的差异。 
10.6.3 当滑体土中块、碎石含量较多、测试结果难以反映土体的真实情况时，用于土压力计算的抗剪

强度指标可以等效内摩擦角代替。等效内摩擦角可由现场土体的成份、骨架颗粒含量、密实度及休止

角综合确定。 
10.6.4 当室内岩土抗剪试验指标与现场大剪试验指标相差较大时，应以现场大剪试验值为主，通过加

权平均确定粘聚力标准值、内摩擦角标准值。 

10.6.5 岩石物理指标和泊松比可视为岩体物理指标和泊松比。岩体变形摸量或弹性模量可由岩石变形

模量或弹性模量（当岩石变形指标的变异系数δ>0.4 时，变形指标可取经验值）乘以 0.66~0.80 的折
减系数确定；岩体抗压强度可由岩石抗压强度乘以岩体裂隙影响系数确定，裂隙影响系数在裂隙不发

育时取 1.00，较发育时取 0.67，发育时取 0.33。 
10.6.6 岩体抗拉强度可由岩石抗拉强度乘以 0.20~0.40的折减系数确定，折减系数应根据裂隙的发育
程度、裂隙产状与受拉方向的关系综合确定。 
10.6.7 岩体内摩擦角可由岩石内摩擦角根据岩体完整性乘以 0.80~0.95的折减系数确定；碎裂岩体取
0.80，裂隙发育取 0.85，裂隙较发育取 0.90，裂隙不发育取 0.95。岩体粘聚力可由岩石粘聚力乘以
0.20~0.40的折减系数确定，裂隙发育取 0.20，裂隙较发育取 0.30，裂隙不发育取 0.40。 
10.6.8 岩体结构面的内摩擦角、粘聚力可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确定。 
10.6.9 滑带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以测试结果为基础，结合宏观地质判断、工程类比和地区经验综合确

定，并应通过反分析进行校核。 
10.6.10 当滑带土中粗颗粒含量较高时，其抗剪强度指标宜以现场大剪试验测试值为主并参考室内试

验值确定。综合取值时宜将室内快剪试验得出的内摩擦角乘以 1.15~1.25的增大系数。 
10.6.11 抗剪强度指标反分析应在具备反分析条件的前提下进行。进行反分析时应根据滑坡所处演变

阶段确定滑坡稳定性系数 FS值。对处于强变形阶段的滑坡，FS可取 1.01~1.05；对处于滑动阶段的滑
坡，FS可取 0.95~1.00；对处于弱变形阶段的滑坡滑面 c、ϕ值不应低于根据 FS为 1.05反算出的结果。
当采用两条剖面进行联合求解时，两条剖面的 FS值应相当。 
10.6.12 抗剪强度指标反算值宜在进行敏感性分析后确定，敏感分析表格式见附录 E。 
10.6.13 进行工程类比应优先选择已经竣工及效果良好的防治工程。 

10.6.14 岩土体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取值时应根据滑坡所处演变阶段及含水状态分别选用峰值强度指

标、残余强度指标（或两者之间的强度指标）以及天然强度指标、饱和强度指标（或两者之间的强度

指标）。 

对处于弱变形阶段的滑坡可取峰值强度指标；对处于滑动阶段的滑坡可取滑面残余强度指标；对

处于强变形阶段和停滑阶段的滑面可在峰值强度指标与残余强度指标之间取值；对处于强变形阶段、

滑动阶段或停滑阶段的滑坡体内未曾有过位移的潜在滑面可取滑体土峰值强度指标。 

10.6.15 岩土水平抗力系数宜由试验确定，当无试验条件时可根据岩土的性质按表 7和表 8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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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土的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序号 土的类别 
允许桩顶水平位移量 

mm 
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m

a
 

MN/m4 

1 淤泥，淤泥质土 6~12 2.5~6.0 

2 
流塑、软塑状粘性土，孔隙比大于 0.9粉土，

松散粉细砂，松散、稍密填土 
4~8 6~14 

3 
可塑状粘性土，孔隙比为 0.75~0.9 粉土，

中密填土，稍密细砂 
3~6 14~35 

4 
硬塑、坚硬状粘性土，孔隙比小于 0.75粉

土，中密中粗砂，密实老填土 
2~5 35~100 

5 中密、密实的砂砾、碎石类土 1.5~3.0 100~200 

a
当桩顶水平位移量大于表列数值或当灌注桩配筋率不小于 0.65%时，m 值应适当降低；当水平荷载为长期或

经常出现的荷载时，应将表中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乘以 0.4后采用。 

 

 

 

表 8              岩石水平抗力系数 

序号 
岩石抗压强度 

MPB 
岩石水平抗力系数 

MN/m3 

1 10 60~160 

2 15 150~200 

3 20 180~240 

4 30 240~320 

5 40 360~480 

6 50 480~640 

7 60 720~960 

8 80 900~2000 

 

11监测 

11.1 一般规定 

11.1.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期间对有变形迹象的致灾地质体均应进行监测。 
11.1.2 勘察期间的监测应针对致灾地质体的变形情况制定监测方案，其监测网点应尽可能为后期监测
工作利用。 
11.2 监测网点布设 

11.2.1 基准点应设置在远离致灾地质体的稳定地区，并构成基准网。监测网型应根据致灾地质体的范
围、规模、地形地貌、地质因素、通视条件及施测要求选择，可布设为十字型、方格型、放射型。 
11.2.2 致灾地质体的监测网可分为高程网和平面网或三维立体监测网，应满足变形方位、变形量、变
形速度、时空动态及发展趋势的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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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监测剖面应以绝对位移监测为主，应能控制滑坡、危岩主要变形方向，并与勘探剖面重合或平
行，宜利用勘探工程的钻孔、平洞、探井布设。当变形具有多个方向时，每一个方向均应有监测剖面

控制。 
11.2.4 对地表变形地段应布设监测点。对变形强烈地段和当变形加剧时应调整和增设监测点。 
11.2.5 在泥石流区若有滑坡、危岩崩塌，应按滑坡及危岩崩塌区的监测要求布置监测工作。泥石流区
的监测剖面应与泥石流区主勘探线重合。 
11.2.6 塌岸监测剖面的布置应垂直于岸坡走向布置。 
11.2.7 每条监测剖面的监测点不应少于 3个。监测点的布置应充分利用已有的钻孔、探井或探洞进行。 
11.3 监测内容及方法 

11.3.1 致灾地质体的监测方法应根据致灾地质体所处的通视条件、气候条件、地形条件等，因地制宜

地进行选择。监测内容应根据不同的变形破坏方式及成灾相关因素，突出监测重点，针对其主要变形

破坏特征确定。 

11.3.2 致灾地质体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滑坡监测主要内容为地表变形监测、裂缝监测、地面倾斜监测、建筑物变形监测、滑动面位移

监测、地下水位、水量、水质监测，必要时可进行水文、雨量监测； 
b) 危岩监测主要内容为裂缝的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变形方向、变形量以及裂缝中水的动态变化； 
c) 泥石流监测主要内容为泥石流流动过程中的流速、流量、顶面高程、泥位，对粘性泥石流监测

尚应有泥面裂缝监测，必要时可进行水文、雨量监测； 
d) 塌岸监测主要内容为塌岸高度、宽度及长度，岩土体位移变化，地表水及地下水水量、流速、

水位、水质变化。 
11.3.3 致灾地质体监测方法可根据需要参照表 9进行选择： 

表 9         致灾地质体监测方法适用条件  

监测方法 适    用    条    件 

宏观地质观测法 
适用于各种致灾地质体不同变形发展阶段的宏观变形迹象和与其有关的各种异常现象的

监测 

大地量测法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致灾地质体监测。沉降观测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法、液体静力水准测量法，

困难地方可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法 

测缝法 适用于各类致灾地质体上的裂缝两侧岩土体张开、闭合、位错、升降变化等的监测 

测斜法 适用于钻孔、竖井内测定致灾地质体不同深度的变形特征监测 

沉降法 适用于平洞内上部危岩相对下部稳定岩体的下沉变化及软层或裂缝垂向变化的监测 

 
 

11.4 监测周期及精度 

11.4.1 对致灾地质体变形监测及地下水动态监测周期的常规监测宜为 5d~15d，雨季或变形速率加大
或出现异常变化时，应缩短观测周期，直至旁站监测。 
11.4.2 监测网数据观测、预处理、平差计算应符合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93的有关规
定。 

11.4.3 观测精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变形观测误差应小于实际变形值的 1/10，且不应大于 2mm； 
b) 裂缝宽度观测误差不应大于 0.5mm； 
c) 泥石流的泥位监测误差不应大于 0.2m。 

11.5 监测资料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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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每次监测均应有原始记录，并及时进行监测数据整理。  
11.5.2 每次监测后应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绘制时程曲线，情况紧急时应作出临灾预报。 
11.5.3 勘察工作结束前，应提交监测报告。监测报告应有地质灾害监测系统点位布置图、观测成果表、
观测点平面位移与沉降关系曲线图及其它附图附件。 
11.5.4 勘察前及勘察期间的监测应及时提供位移矢量图。 

12 评价与预测 

12.1 滑坡稳定性评价 

12.1.1 滑坡稳定性评价应给出滑坡计算剖面在设计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和稳定状态。当稳定系数小于安

全系数时应给出剩余下滑力。 
12.1.2 对每条纵勘探线和每个可能的滑面均应进行滑坡稳定性评价。 
12.1.3 滑坡稳定性计算所采用的荷载可分为滑坡体自重、地面荷载、地下水与地表水及其变化产生的
荷载。 
12.1.4 滑坡稳定性计算所采用的工况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涉水滑坡稳定性计算所采用的工况应分为现状工况（工况 1）、枯季工况（工况 2）、暴雨工况
（工况 3）、暴雨+高水位工况（工况 4）、暴雨+水位降工况（工况 5）和水位降+地震工况（校核工况）； 

b) 不涉水滑坡稳定性计算所采用的工况应分为现状工况（工况 1）、枯季工况（工况 2）、暴雨工
况（工况 3）和地震工况（校核工况）； 

c) 上述各工况中，“现状”应是勘察期间的状态；“暴雨”应是强度重现期为二十年的暴雨；“高
水位”对库岸滑坡应是与坝前正常水位对应的重现期为二十年的当地洪水位，对河岸滑坡应是重现期

为二十年的洪水位；“水位降”对库岸滑坡应是与坝前正常蓄水位对应的重现期为二十年的当地洪水位

降至与坝前死水位对应的当地汛期最低水位，对河岸滑坡应是重现期为二十年的洪水位降至汛期最低

水位。当有特殊要求时，暴雨和洪水位重现期应按特殊需要确定。 
12.1.5 滑坡稳定性计算中各工况考虑的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工况 1、工况 2、工况 3应考虑自重、地面荷载和由地下水产生的荷载； 
b) 对工况 4应考虑自重、地面荷载、由地下水和河（库）水产生的荷载； 
c) 对工况 5应考虑自重、地面荷载、由河（库）水位下降产生的荷载； 
d) 对校核工况应考虑自重、地面荷载、由地下水产生的荷载（对不涉水滑坡）或河（库）水位下

降产生的荷载（对涉水滑坡）和地震力。 
12.1.6 滑坡体自重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a) 地下水位面以上按天然重度计算； 
b) 考虑降雨对滑坡体自重的影响时，如降雨入渗深度小于地下水位面埋深，降雨入渗范围内按

饱和重度计算，降雨入渗范围以下、地下水位面以上仍按天然重度计算；如降雨入渗深度大于地下水

位面埋深，地下水位面以上均按饱和重度计算；降雨入渗深度视当地暴雨强度、土体入渗系数和渗透

系数确定； 
c) 地下水位面至河（库）水位面范围内根据水压力的考虑方式按第 12.1.8条计算； 
d) 河（库）水位面以下按浮重度计算（此时不应再考虑河水、库水产生的荷载）。 

12.1.7 建筑荷载可按假定建筑物分布范围内建筑荷载均布、每层荷载取 2kPB~5kPB、将每层荷载与
平均层数相乘的方法计算。 
12.1.8 地下水位面至河（库）水位面范围内水压力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a) 当滑坡体渗透系数大于 1×10-7m/s时，滑坡体重度取浮重度，计算动水压力； 
b) 当滑坡体渗透系数小于或等于 1×10-7m/s时，滑坡体重度取饱和重度，不计动水压力；对岩体

完整或较完整、滑面缓倾、后缘有陡倾裂隙的岩质滑坡，尚应考虑降雨下渗在后缘裂隙和滑面形成的

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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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动水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βαγ sincoshlD w=                                  (13) 
 
式中：D——滑坡体或其某条块动水压力（kN/m）； 

γ w——水的重度，取 10kN/m3； 
h——滑坡体或其某条块在地下水位面至河（库）水位面范围内的高度（以过滑面中点的铅垂

线为准）（m）； 
l——滑坡体或其某条块滑面长度（m）； 
α——滑坡体或及其某条块滑面倾角（°），滑面反倾时，α应取负值； 
β——滑坡体或其某条块地下水流线平均倾角（°）。当滑面在河（库）水位面上方时，若滑床

隔水则取地下水位面倾角与滑面倾角的平均值；若滑床透水，则取地下水位面倾角的 0.5倍~1.0倍（视
滑面距地下水位面和河水、库水位面相对远近而定）；当滑面在河（库）水位面下方时取地下水位面倾

角的 0.5倍。 
动水压力作用倾角应为地下水流线平均倾角。 

12.1.10 滑坡后缘裂隙水压力和滑面水压力（扬压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3）： 

 

图 3    后缘裂隙水压力和滑面水压力 

 

               2
2
1

wwhV γ=                                            （14） 

               wwlhU γ2
1=                                           （15） 

 
式中：V——后缘裂隙水压力（kN/m）； 

U——滑面水压力（kN/m）； 
hw——裂隙充水高度（m），取裂隙深度的 1/2~2/3； 
l——滑面长度（m）。 

12.1.11 地震力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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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ζeW                                               （16） 
                        

式中：Q——作用于滑坡体或其某条块的地震力（kN/m）； 
ζe——地震水平系数，岩质滑坡取 0.05，土质滑坡取 0.0125；  
W——滑坡体或其某条块自重与相应建筑等地面荷载之和（kN/m），两者分别按第 12.1.6条和第

12.1.7条计算。但地下水位面以下部分自重按饱和重度计算。 

12.1.12 在进行滑坡稳定性计算之前，应根据滑坡范围、规模、地质条件，滑坡成因及已经出现的变
形破坏迹象，采用地质类比法对滑坡的稳定性作出定性判断。 
12.1.13 滑坡稳定性分析中，除应考虑滑坡沿已查明的滑面滑动外，还应考虑沿其它可能的滑面滑动。
应根据计算或判断找出所有可能的滑面及剪出口。对推移式滑坡，应分析从新的剪出口剪出的可能性

及前缘崩塌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对松脱式滑坡，除应分析沿不同的滑面滑动的可能性外，还应分析

前方滑体滑动后后方滑体滑动的可能性。对涉水滑坡尚应分析塌岸后滑坡稳定性的变化。 
12.1.14 滑坡稳定性应采用传递系数法计算，并宜用其它方法校核，当滑面为平面时也可采用平面滑
动法计算。 
12.1.15 滑坡稳定性计算最终结果所对应的滑动面应是已查明的滑面或通过地质分析及计算搜索确定
的潜在滑面，不应随意假设。 
12.1.16 采用传递系数法时，滑坡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4）： 

 
图 4    传递系数法 
 

a) 对土质滑坡和岩体破碎的岩质滑坡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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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iiiiiiiiii lctgDQWR +−+−= ϕαβαα )sin(sincos       （i=1,…,n）   (18) 

)cos(cossin iiiiiiii DQWT αβαα −++=        （i=1,…,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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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sin()cos( +++ −−−= iiiiij tgϕααααψ   (j=i时)                     (20) 

1321

1

−+++

−

=

=∏ niiii

n

ij
j ψψψψψψ Κ                                       (21) 

式中：Ti——第 i条块下滑力（kN/m）； 
Ri——第 i条块抗滑力（kN/m）； 
Di——第 i条块的动水压力（kN/m），按第 12.1.9条计算； 

Qi——第 i条块的地震力（kN/m），按第 12.1.11条计算； 
Ψj——第 i条块剩余下滑力传递至 i+1块段时的传递系数（j=i时）； 
Wi——第 i条块自重标准值与相应附加荷载之和（kN/m）； 
ci——第 i 条块滑面粘聚力标准值（kPB），水位面以下自重采用饱和重度计算时，按总应力法

取值；水位面以下自重采用浮重度计算时，按有效应力法取值； 
φi——第 i条块滑面内摩擦角标准值（°），水位面以下自重采用饱和重度计算时，按总应力法

取值；水位面以下自重采用浮重度计算时，按有效应力法取值； 
n——条块数； 
Fs——稳定性系数； 
其余符号意义同第 12.1.9条。 
b) 对岩体完整或较完整的岩质滑坡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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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 )sinsincos( lctgUVQWR +−−−= ϕααα                     (23) 

iiiiiiiii lctgUQWR +−−= ϕαα )sincos(        （i=2,…,n）            (24) 

111111 coscossin ααα VQWT ++=                                     (25) 

iiiii QWT αα cossin +=        （i=2,…,n）                            (26) 

式中：V——第一条块后缘陡倾裂隙水压力（kN/m），按(14)式计算； 
Ui——第 i条块滑面水压力（kN/m）（i=1,…,n），根据条块滑面两端压力水头按梯形分布计算；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c) 滑面倾角明显变化处、滑面与水位线相交处、滑面强度指标明显变化处、地下水位线倾角明显
变化处、地形线坡角明显变化处、地形线与河（库）水位线相交处、地面荷载明显变化处应作为条块

分界点；最后一个条块高度较小时其宽度应较大；相邻条块滑面倾角之差不宜大于 10°，条块数量不
宜少于 8个。 
12.1.17 采用平面滑动法时，滑坡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土质滑坡和岩体破碎的岩质滑坡，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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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Fs =                                                          （27） 

cltgDQWR +−−−= ϕαβαα )]sin(sincos[                       （28） 

          )cos(cossin αβαα −++= DQWT                               （29） 
 
式中：R——滑坡抗滑力（kN/m）； 

T——滑坡下滑力（kN/m）； 
W——滑坡体自重与建筑等地面荷载之和（kN/m）； 
c ——滑面粘聚力标准值（kPB）； 
φ——滑面内摩擦角标准值（°）；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b) 对岩体完整或较完整的岩质滑坡按下式计算（图 3）： 

T
RFs =                                                          （30） 

cltgUVQWR +−−−= ϕααα )sinsincos(                        （31） 

ααα coscossin VQWT ++=                                     （32）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12.1.18 已有支挡结构的滑坡稳定性计算应考虑支挡结构的作用和耐久性。当支挡结构为重力式挡墙
时，应将挡墙视为滑坡体的最后一个条块进行滑坡稳定性验算，并应验算挡墙在土压力作用下的稳定

性。当支挡结构为预应力锚索时，岩体完整、较完整的岩质滑坡稳定性应按下式验算： 

T
RFs =                                                           （33） 

[ ] cltgTUVQWR +++−−−= ϕαθααα )sin('sinsincos               （34） 

)cos('coscossin αθααα +−++= TVQWT                           （35） 

 

式中：T’——预应力锚索现有锚固力作用于单宽滑坡的值（kN/m）； 
θ——预应力锚索倾角（°）； 
其余符号同前。  

12.1.19 当河（库）水位上升时，地下水位浸润线可按下式计算（图 5）： 

 )(' 222
pp hh

s
syy −+=                                                    （36） 

式中：yp——水位上升后的河（库）水位（从隔水层顶面起算）（m）； 
hp——水位上升前的河（库）水位（从隔水层顶面起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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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水位上升前计算点至河（库）岸距离（m）； 
s’——水位上升后计算点至河（库）岸距离（m）； 
y——水位上升后计算点的地下水位（从隔水层顶面起算）（m）； 
h——水位上升前计算点的地下水位（从隔水层顶面起算）（m）。 

 

 

 

 

 

 

 

 

 

 

 

 

 

 

12.1.20 当河（库）水位下降时，如河（库）水位下降前河（库）水位与地下水位相同，地下水位浸
润线可按下式计算（图 6）: 

)()( ,00,00,0, λFhhhh ttx −−=                   (37) 

t
x
a4

2

=λ                            （38） 

a= 
µ

KM
                           （39） 

2/)( ,00,0 thhM +=                          （40）     

式中：h0,0——下降前的河（库）水位（从隔水

层顶面起算）（m）； 

h0,t——下降后的河（库）水位（从隔水层

顶面起算）（m）； 
hx,t——河（库）水位下降后计算点的地下

水位（从隔水层顶面起算）(m)； 
F（λ）——河（库）水位对地下水位的

影响系数，可查表 10； 
t——河（库）水位下降所经历的时间 (s)； 
a——导水系数 (m2/s)； 
K——渗透系数（m/s）； 

 
图 5 河（库）水位上升引起的地下水位浸润线

 
图 6 河（库）水位下降引起的地下水位浸润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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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含水层厚度(m)；  
μ——给水度，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表 11取值； 
x——水位下降后计算点到河（库）岸距离（m）。 

表 10       河（库）水位对地下水位的影响系数 F(λ) 

λ F(λ)  λ F(λ) λ F(λ) 

0．03162 0．9643 0.2000 0.7731 1.0000 0.1573 

0.0400 0.0016 0.2449 0.7291 1.1400 0.1069 

0.0500 0.9436 0.2828 0.6892 1.265 0.0736 

0.06325 0.9287 0.3162 0.6548 1.378 0.0513 

0.07746 0.9128 0.4000 0.5716 1.483 0.0359 

0.08944 0.8994 0.5000 0.4795 1.581 0.0254 

0.10000 0.8875 0.6325 0.3711 1.643 0.0202 

0.1265 0.8580 0.7746 0.2733 1.732 0.0143 

0.1581 0.8232 0.8944 0.2059 1.789 0.0114  

 

表 11                     给水度 

土     类 渗透系数（m/s） 孔隙率 给水度 

砾 2.4 0.371 0.354 

粗砂 1.6 0.431 0.338 

砂砾 7.6×10-3 0.327 0.251 

砂砾 1.7×10-3 0.265 0.182 

砂砾 7.2×10-4 0.335 0.161 

中粗砂 4.8×10-4 0.394 0.180 

砂砾 2.4×10-5 0.302 0.078 

中细砂（d50=0.2mm） 1.1×10-5~6.1×10-6 0.438~0.392 0.074~0.039 

12.1.21 滑坡稳定状态应根据滑坡稳定系数按表 12确定： 

表 12                滑坡稳定状态划分 

滑坡稳定系数 Fs Fs<1.00 1.00≤Fs＜1.05 1.05≤Fs＜Fst Fs≥Fst 

滑坡稳定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定 

注：Fst为滑坡稳定性安全系数。 

 

12.1.22 当某一工况滑坡稳定系数大于或等于安全系数时，滑坡在该工况下的稳定性可视为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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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3 滑坡稳定性安全系数应根据滑坡防治工程等级按表 13确定。 

表 13                滑坡稳定性安全系数 

滑坡防治工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非校核工况稳定 

安全系数（Fst）
 

1.25 1.15 1.05 

校核工况稳定性 

安全系数（Fst） 
1.05 1.03 1.01 

 

12.1.24 滑坡剩余下滑力应按下式计算（图 4）：  

 

iistiii RTFPP −⋅+⋅= −− 11 ψ                                （41） 
 
式中: Pi、Pi-1——分别为第 i条块、第 i-1条块的剩余下滑力（kN/m）,如果 Pi-1＜0，则计算 Pi时式中

Pi-1取 0；  
Fst——滑块剩余下滑力计算安全系数，按表 13确定； 
其余符号同前。 
当滑面为平面且滑体为完整岩体或只能在前缘布置支挡线时也可按下式计算： 

 

                RTFP st −=                                              （42） 

 
式中：P——滑坡剩余下滑力（kN/m）； 

其余符号同前。 
12.2 危岩稳定性评价 

12.2.1 危岩稳定性评价应给出危岩在设计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和稳定状态。 

12.2.2 危岩稳定性计算所采用的荷载可分为危岩自重、裂隙水压力和地震力。 
12.2.3 危岩稳定性计算所采用的工况可分为现状工况（工况 1）、枯季工况（工况 2）、暴雨工况（工
况 3）和地震工况（校核工况）。 

上述各工况组成因素中，“现状”应是勘察期间的状态，“暴雨”应是强度重现期为二十年的暴雨。

12.2.4 危岩稳定性计算中各工况考虑的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工况 1、工况 2和工况 3，应考虑自重，同时对滑移式危岩和倾倒式危岩应分别考虑现状裂

隙水压力、枯季裂隙水压力和暴雨时裂隙水压力； 
b) 对校核工况，应考虑自重和地震力，同时对滑移式危岩和倾倒式危岩应考虑暴雨时裂隙水压力。 

12.2.5 裂隙水压力应按（14）式计算，裂隙充水高度对现状裂隙水压力应根据调查资料确定，对暴雨
时裂隙水压力应根据汇水面积、裂隙蓄水能力和降雨情况确定；当汇水面积和蓄水能力较大时，可取

裂隙深度的 1/3~1/2。 
12.2.6 考虑降雨对危岩稳定性的影响时，除应计算暴雨时裂隙水压力外，还应分析降雨引起的土体物

质的迁移及上覆土层重度的增加。 

12.2.7 在进行危岩稳定性计算之前，应根据危岩范围、规模、地质条件，危岩破坏模式及已经出现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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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破坏迹象，采用地质类比法对危岩的稳定性作出定性判断。 

12.2.8 危岩计算剖面应通过危岩块体重心。 

12.2.9 滑移式危岩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后缘无陡倾裂隙时按下式计算（图 7）： 

α α

 
图 7        滑移式危岩稳定性计算（后缘无陡倾裂隙） 

 

αα
ϕαα

cossin
)sincos(

QW
cltgVQWF

+
+⋅−−

=
                                 (43)

 

 
式中：V——裂隙水压力(kN/m)，根据不同工况按第 12.1.10条的规定计算； 

Q——地震力（kN/m），按公式（16）确定，式中地震水平作用系数取 0.05； 
F——危岩稳定性系数； 
c——后缘裂隙粘聚力标准值(kPB)；当裂隙未贯通时，取贯通段和未贯通段粘聚力标准值按长

度加权的加权平均值，未贯通段粘聚力标准值取岩石粘聚力标准值的 0.4倍； 
φ——后缘裂隙内摩擦角标准值（°）；当裂隙未贯通时，取贯通段和未贯通段内摩擦角标准值

按长度加权的加权平均值，未贯通段内摩擦角标准值取岩石内摩擦角标准值的 0.95倍； 
α——滑面倾角（°）； 
W——危岩体自重(kN/m)； 
其它符号意义同前。

             
 

b) 后缘有陡倾裂隙、滑面缓倾时，滑移式危岩稳定性按本章第 12.1.17条 b)款的规定计算。 

12.2.10 倾倒式危岩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由后缘岩体抗拉强度控制时，按下式计算（图 8）：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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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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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os(

cossin3sin

)cos(
cossin3

2
sin2

1

0 αβ
αββ

αβ
αββ

bhhHVhQW

bhHhHf
F

w

lk

a
    

（危岩体重心在倾覆点之外时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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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岩体重心在倾覆点之内时 ）          （45） 
式中：h——后缘裂隙深度（m）； 

hw——后缘裂隙充水高度（m）； 
H——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m）； 
a——危岩体重心到倾覆点的水平距离（m）； 
b——后缘裂隙未贯通段下端到倾覆点之间的水平距离(m)； 
h0——危岩体重心到倾覆点的垂直距离（m）； 
flk——危岩体抗拉强度标准值（kPB），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4的折减系数确定； 
α——危岩体与基座接触面倾角（°），外倾时取正值，内倾时取负值； 
β——后缘裂隙倾角（°）。 
其它符号意义同前。 

 
图 8     倾倒式危岩稳定性计算（由后缘岩体抗拉强度控制） 

 
b) 由底部岩体抗拉强度控制时，按下式计算（图 9）： 

 

    
 
  
 
 
 
 
 
 
 
 
图 9  倾倒式危岩稳定性计算（由底部岩体抗拉强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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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式中各符号意义同前。 
12.2.11 坠落式危岩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后缘有陡倾裂隙的悬挑式危岩按下列二式计算，稳定性系数取两种计算结果中的较小值（图

10）： 

W
QtghHcF ϕ−−

=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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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图 10        坠落式危岩稳定性计算（后缘有陡倾裂隙） 
 

式中：ζ——危岩抗弯力矩计算系数，依据潜在破坏面形态取值，一般可取 1/12～1/6，当潜在破

坏面为矩形时可取 1/6； 

a0——危岩体重心到潜在破坏面的水平距离（m）； 

        b0——危岩体重心到过潜在破坏面形心的铅垂距离(m)； 

flk——危岩体抗拉强度标准值（kPB），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20的折减系数确定； 
c——危岩体粘聚力标准值(kPB)； 

ϕ——危岩体内摩擦角标准值（°）。 

其它符号意义同前。 

b) 对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悬挑式危岩按下列二式计算，稳定性系数取两种计算结果的较小值（图
11）： 

W
QtgHcF ϕ−⋅

=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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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坠落式危岩稳定性计算（后缘无陡倾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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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式中：H0——危岩体后缘潜在破坏面高度（m）； 

flk——危岩体抗拉强度标准值（kPB），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30的折减系数确定； 

其它符号意义同前。 

12.2.12 当危岩破坏模式难以确定时，应同时进行各种可能破坏模式的危岩稳定性计算。 

12.2.13 当危岩断面尺寸变化较大时，危岩稳定性计算应按空间问题进行。 

12.2.14 按危岩稳定系数判断危岩稳定状态时，应符合表 14的规定。 

 

表 14               危岩稳定状态 

危岩稳定状态 
危岩类型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  定 

滑移式危岩 F＜1.0 1.00≤F＜1.15 1.15≤F＜F t F≥F t 

倾倒式危岩 F＜1.0 1.00≤F＜1.25 1.25≤F＜F t F≥F t 

坠落式危岩 F＜1.0 1.00≤F＜1.35 1.35≤F＜F t F≥F t 

 

12.2.15 危岩稳定状态应根据定性分析和危岩稳定性计算结果综合判定。 

12.2.16 危岩稳定性安全系数应根据危岩崩塌防治工程等级和危岩类型按表 1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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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危岩稳定性安全系数 
 

危岩崩塌防治工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危岩类型 

非校核工况 校核工况 非校核工况 校核工况 非校核工况 校核工况 

滑移式危岩 1.40 1.15 1.30 1.10 1.20 1.05 

倾倒式危岩 1.50 1.20 1.40 1.15 1.30 1.10 

坠落式危岩 1.60 1.25 1.50 1.20 1.40 1.15 

 

 

12.3 泥石流评价 

12.3.1 泥石流勘察应根据勘察区的物质来源、水源及汇水条件和地形特征对泥石流形成的可能性进行

预测。 

12.3.2 泥石流勘察应对泥石流峰值流量、泥石流一次过程总量、泥石流运动距离、泥石流整体冲击力、

泥石流大块冲击力、泥石流冲起高度和泥石流弯道超高等进行评价。 
12.3.3 泥石流堆积体和泥石流区滑坡、危岩的稳定性评价按本章第 12.1条和 12.2条的规定执行。 

12.4 塌岸预测与评价 

12.4.1 塌岸勘察应对塌岸宽度和高度进行预测。必要时应进行塌岸发展速度、岸坡波浪高度和岩土体

入河（库）造成的涌浪高度进行预测。 

12.4.2 对每条垂直河（库）岸的纵向勘探剖面均应进行塌岸宽度和高度预测。 

12.4.3 非侵蚀性均质土质岸坡塌岸宽度可按图 12所示的图解方法进行预测，也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图 12   塌岸预测图 
 
A——水位变幅（m）；                      Hb——设计高水位以上波浪爬高（m）； 
Hp——设计低水位以下的波浪影响深度(m)；   Hs——设计高水位以上坡高(m)； 
α——水位变动带稳定坡角（ °）；         β——水上稳定坡角（ °）； 
γ ——原始岸坡坡角（ °）；                S——塌岸宽度(m)； 
h1——粘性土斜坡上部垂直陡坎坎高（m），根据土力学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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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βα tantantan
1 PbSbP HAHhHHHA

S +
−

−−
+

++
=                            （51） 

 

式中符号见图 12。 
12.4.4 非侵蚀性非均质土质岸坡塌岸宽度应参照图 12从设计低水位以下的波浪影响最低高程起向上
按不同土体稳定坡角依序作图预测。 
12.4.5 侵蚀性土质岸坡塌岸宽度预测时应考虑水下塌岸对塌岸宽度的影响。 

塌岸宽度预测宜采用佐洛塔廖夫法、平和剖面法等方法校核。 

12.4.6 设计高水位以上波浪爬高可按下式计算： 

 

αtan2.3 ⋅⋅= hKH db                                           （52） 

 

式中：Hb——波浪爬高（m）； 

Kd——与被冲蚀岸坡表面粗糙度有关的系数，沙质岸坡取 0.55~0.75，抛石岸坡取 0.78~0.80，
砾石质岸坡取 0.85~0.90，混凝土岸坡取 1； 

h——浪高（m），一般可取 0.5m； 
其余符号同前。 

12.4.7 设计低水位以下波浪影响深度可取 1~2倍浪高，浪高取 0.5m时，波浪影响深度可取 1m。 

12.4.8 新水库岸坡稳定坡角，宜按地质条件类似、成库时间较长的水库岸坡稳定坡角取值，当无此类

水库可供借鉴时，河流在天然条件下年均洪水位以上的稳定坡角可视为水库运行后的水上稳定坡角；

河流在天然条件下枯水位至年均洪水位之间的稳定坡角可视为水库运行后的水位变动带的稳定坡角。 

12.4.9 岩质岸坡的塌岸应根据岸坡地质结构、岸坡天然坡高、坡角、裂隙组合与坡向的关系进行预测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岸坡为逆向或斜向坡、外倾裂隙不发育且岸坡天然坡角小于 35°时，一般不会产生塌岸； 
b) 岸坡为逆向或斜向坡、岸坡高陡、各种结构面的组合可形成危岩体时，会产生局部崩塌，但不

会产生大范围塌岸； 
c) 岸坡为顺向坡、外倾裂隙发育且岸坡坡角大于结构面倾角时，可能产生较大范围的塌岸。 
d) 强风化软岩、极软岩及极破碎岩层等岩质岸坡，塌岸预测可参照土质岸坡塌岸预测方法进行。 

12.4.10 滑移型（含变形区内的潜在滑移型）塌岸预测应符合本章第 12.1条的规定。当滑坡稳定系数
小于安全系数时，塌岸宽度应算至滑坡后缘边界。 
12.4.11 塌岸评价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岸坡岩土体类型； 
b) 塌岸的破坏模式； 
c) 塌岸强烈程度； 
d) 塌岸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 
e) 塌岸对房屋建筑、道路、港口、码头等设施的危害； 
f) 塌岸对水库淤积的影响； 
g) 塌岸岩土体入河（库）形成涌浪致灾的可能性。 

13 勘察成果 

13.1 一般规定 

13.1.1 勘察报告的文字、术语、代号、符号、数字、计量单位、标点，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13.1.2 勘察单位资质证书、勘察人员资格证书、勘察委托书（或技术要求书）、勘察合同书、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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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勘察设计书、勘察单位自审意见书及影像资料应作为附件随报告提交。 

13.1.3 勘察报告应包括书面报告和数字化报告。 

13.1.4 对不同致灾地质体的勘察应分别提交勘察报告。当几个致灾地质体距离很近、条件相似且规模

不大时勘察成果可以一个报告的形式提交。 

13.1.5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控制性勘察、详细勘察和一次性勘察均应提交勘察报告；当需要进行详细勘

察时，控制性勘察报告应包含详细勘察设计内容。 

13.1.6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报告中剖面图的水平、垂直比例尺应一致。 

13.2 滑坡勘察报告 

13.2.1 滑坡勘察报告的内容应根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地质环境、滑坡地点等具体情况确定，可由

下列几部分构成： 
a) 前言，包括任务由来、勘察目的与任务、规划概况、勘察工作概况、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

术标准、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勘察质量评述； 
b) 勘察区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包括水位变动）、社会经济概况； 
c) 勘察区地质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特征； 
d) 滑坡基本特征，包括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滑体特征、滑带特征、滑床特征、近期变形破坏特

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滑坡类型； 
e) 滑坡稳定性评价，包括滑坡稳定性的定性分析、滑坡稳定性计算、稳定性评价，其中计算部分

包括试验数据的分析统计、监测成果分析、计算模式与方法、计算参数的确定及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

计算工况的确定； 
f) 滑坡防治建议，包括防治方案建议和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g) 滑坡防治效益评价，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h) 结论与建议。 

13.2.2 滑坡勘察报告应有下列附图附件： 
a) 滑坡平面地质图（比例尺为 1:500~1:2000）； 
b) 滑体等厚线图（比例尺为 1:500~1:2000）； 
c) 滑床顶面等高线图（比例尺为 1:500~1:2000）； 
d) 滑体地下水等水位线图（比例尺为 1:500~1:2000）； 
e) 滑坡地质剖面图（比例尺为 1:200~1:500）； 
f) 钻孔地质柱状图（比例尺为 1:50~1:100）； 
g) 探槽、探井、平洞展示图（比例尺为 1:50~1:200）； 
h) 物探报告； 
i) 测试报告； 
j) 监测报告。 

13.3 危岩崩塌勘察报告 

13.3.1 危岩崩塌勘察报告的内容应根据任务要求、地质环境、危岩特点等具体情况确定，可由下列几

部分构成： 
a) 前言，包括任务由来、勘察目的与任务、规划概况、勘察工作概况、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

术标准、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勘察质量评述； 
b) 勘察区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包括水位变动）、社会经济概况； 
c) 勘察区地质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特征； 
d) 危岩基本特征，包括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危岩体特征、分离面特征、基座特征、近期变形破

坏特征、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危岩类型； 
e) 危岩稳定性评价，包括危岩稳定性的定性分析、危岩稳定性计算、危岩稳定性评价，其中计算

部分包括试验数据的分析统计、计算原理与方法、计算参数的确定、计算工况的确定、危岩稳定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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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计算结果、监测成果分析； 
f) 危岩防治建议，包括防治方案建议和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g) 危岩治理效益评价，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h) 结论与建议。 

13.3.2 危岩崩塌勘察报告应有下列附图附件： 
a) 危岩平面地质图（包括卸荷带分布范围）（比例尺为 1:200~1:500）；  
b) 危岩单体剖面图（比例尺为 1:50~1:200）； 
c) 危岩单体立面图（比例尺为 1:100~1:200）(必要时作立体图)； 
d) 危岩区裂隙统计图（极点图或带倾角的裂隙倾向玫瑰图）； 
e) 钻孔地质柱状图（比例尺为 1:50~1:100）； 
f) 探槽、探井、平洞展示图（比例尺为 1:50~1:200）； 
g) 测试报告； 
h) 监测报告。 

13.4 泥石流勘察报告 

13.4.1 泥石流勘察报告的内容应根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地质环境、泥石流特征等具体情况确定，

可由下列几部分构成： 
a) 前言，包括任务由来、勘察目的和任务，规划概况、勘察工作概况、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

技术标准、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勘察质量评述； 
b) 勘察区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包括水位变动）、社会经济概况； 
c) 勘察区地质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特征； 
d) 泥石流特征，包括泥石流汇水区特征、泥石流固态物质来源带特征（滑坡、危岩崩塌、弃渣

堆等）泥石流沟床特征；泥石流体特征（含形成区和流通区），泥石流发生的次数、形成历史和近期变

形破坏特征；泥石流的诱发因素、形成机制；泥石流类型； 
e) 泥石流稳定性评价（泥石流堆积体的稳定性和供给泥石流固态物质的滑坡、危岩崩塌和不稳

定斜坡稳定性）； 
f) 泥石流特征值的计算； 
g) 监测成果分析； 
h) 泥石流防治建议，包括防治方案建议和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i) 泥石流防治效益评价，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j) 结论和建议。 

13.4.2 泥石流勘察报告应有下列附图附件： 
a) 泥石流区全域地形地质图； 
b) 泥石流形成区和堆积区地形地质图； 
c) 泥石流形成区固态物质为斜坡土层时，应作出土层等厚线图； 
d) 泥石流堆积区堆积体等厚线图及堆积区土层现状等厚线图； 
e) 泥石流沟床面等高线图； 
f) 泥石流堆积区地下水等水位线图； 
g) 泥石流形成区和流通区有滑坡和危岩时尚应按滑坡危岩勘察报告的要求提供相关图件； 
h) 泥石流剖面图（含主轴剖面及辅助剖面，比例尺为 1:200~1:500）； 
i) 钻孔地质柱状图（比例尺为 1:50~1:100）； 
j) 探槽、探井、探洞展开图（比例尺 1:50~1:200）； 
k) 遥感解译图片； 
l) 监测报告； 
m) 物探报告。 

13.5 塌岸勘察报告 

13.5.1 塌岸勘察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地质环境、塌岸特征等具体情况确定，可由下列几
部分构成： 

a) 前言，包括任务由来、勘察目的和任务，规划概况、勘察工作概况、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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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及勘察质量评述； 
b) 勘察区的自然地理概况，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气象、水文、社会经济概况； 
c) 岸坡地质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物理地质现象、水文地质特征、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斜坡岩土体自然稳态坡角； 
d) 岸坡分段及各段地质特征； 
e) 塌岸预测与评价，包括塌岸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塌岸预测方法、主要地质参数、预测结果、

监测成果分析、塌岸评价； 
f) 塌岸防治建议，包括防治方案建议和防治工程设计参数； 
g) 天然建筑材料（视需要确定）； 
h) 塌岸防治效益评价，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i) 结论与建议。 

13.5.2 塌岸勘察报告应有下列附图： 
a) 岸坡地质图（1:500～1:2000）；                                         
b) 岸坡地质剖面图（1:200～1:500）；                                     
c) 钻孔柱状图（1:50～1:200）； 
d) 探井、探洞、探槽展视图（1:50～1:200）；                 
e) 土层等厚线图（1:500～1:1000）； 
f) 基岩面等高线图（1:500～1:1000）；                                     
g) 地下水等水位线图（一般为 1:500～1:1000，视需要而定）。                     

13.5.3 塌岸勘察报告应有下列附件： 
a) 测试报告； 
b) 物探报告； 
c) 计算成果图表； 
d)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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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设计书内容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察设计书宜有以下主要内容： 

a) 前言，包括勘察依据、目的任务、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术标准、勘察范围、防治工程等级； 

b) 勘察区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社会经济概况； 

c) 勘察区地质环境概况，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水文地质、不良地质现象、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d) 致灾地质体基本特征，包括形态特征、边界条件、物质组成、近期变形特征、发育阶段、影响

因素及形成机制、破坏模式及其危险性； 

e) 勘察工作部署，包括勘察手段的选择、勘察工作比例尺的确定、地质测绘及勘探点密度的确定、

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定位测量的布置，工程地质测绘、控制剖面的布置，物探、钻探、槽探、井探、

洞探等勘探工作的布置，水文地质试验、岩土现场试验、岩土水样的采集及试验的布置，监测工作的

布置以及各种方法的工作量等； 

f) 技术要求，包括 e)款中各种手段、方法的技术要求及精度； 

g) 勘察进度计划，包括各项勘察工作的时间安排及勘察总工期（用进度横道图表示）； 

h) 保障措施，包括人员组织、仪器、设备、材料、资金配置，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障措施； 

i) 经费预算（含执行的定额标准）； 

j) 预期成果，包括勘察报告及各种附图附表；实物标本、影集及成果数字化光盘；监理报告、监

测报告和野外工作验收报告以及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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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地质灾害分类 

B.1滑坡分类 

表 B.1.1    岩质滑坡按滑动面与层面的关系分类 
 

滑坡类型 滑动面与层面关系 

顺层滑坡 以岩层层面为滑动面 

切层滑坡 滑动面与岩层层面相切 

 
 

表 B.1.2    滑坡按发生年代分类 
 

滑坡类型 滑坡发生年代 

新滑坡 近期（近 50年内） 

老滑坡 全新世（不包括近 50年） 

古滑坡 晚更新世及其以前 

 
 

表 B.1.3     滑坡按滑动方式分类 
 

滑坡类型 滑坡滑动方式 

松脱式滑坡 前部先滑动，逐次向后发展 

推移式滑坡 后部先滑动，推动前部发生滑动 

 
 

表 B.1.4    滑坡按滑体厚度分类 
 

滑体厚度（h） 

m 
h≤10 10＜h≤25 25＜h≤50 h＞50 

滑坡类型 浅层滑坡 中层滑坡 深层滑坡 超深层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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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5    滑坡按古、老滑动面被利用情况分类 
 

滑坡类型 古、老滑动面被利用情况 

全复活型滑坡 古、老滑坡滑动面被新滑坡全面利用 

部份复活型滑坡 古、老滑坡滑动面被新滑坡部份利用 

非复活型滑坡 古、老滑坡滑动面未被新滑坡利用 

 
 

表 B.1.6    滑坡按滑体体积分类 
 

滑体体积（V） 

×10
4
m
3
 

V≤10 10＜V≤100 100＜V≤1000 V＞1000 

滑坡类型 小型滑坡 中型滑坡 大型滑坡 特大型滑坡 

 
 

表 B.1.7    滑坡按诱发因素分类 
 

滑坡类型 主要诱发因素 

工程滑坡 在滑坡或潜在滑坡体上及边缘附近进行的工程建设活动 

非工程滑坡 自然因素和其它人为因素 

 
 

表 B.1.8    滑坡按纵横长度比分类 
 

滑坡类型 纵横长度比（k） 

纵长式滑坡 k≥1.5 

等长式滑坡 1.5>k≥0.5 

横长式滑坡 k<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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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9         滑坡的演变阶段划分 

演 变

阶 段 
滑动带及滑动面 滑坡前缘 滑坡后缘 滑坡两侧 滑坡体 

弱 

 

变 

 

形 

 

阶 

 

段 

主滑段滑动带在蠕动变

形，但滑体尚未沿滑动带

位移 

无明显变化，未发

现新的泉点 

 

地表或建（构）

筑物出现一条或

数条与地形等高

线大体平行的拉

张裂缝，裂缝断

续分布 

 

无明显裂缝，

边界不明显 

无明显异常，偶

见“醉汉林” 

强 

 

变 

 

形 

 

阶 

 

段 

主滑段滑动带已大部分已

形成，部分探井及钻孔发

现滑动带有镜面、擦痕及

搓揉现象，滑体局部沿滑

动带位移 

 

常有隆起，有放射

状裂缝或大体垂

直等高线的压致

张裂裂缝，有时有

局部坍塌现象或

出现湿地或有泉

水溢出 

 

地表或建（构）

筑物拉张裂缝多

而宽且贯通，外

侧下错 

出现雁行羽状

剪切裂缝 

有裂缝及少量

沉陷等异常现

象，可见“醉汉

林” 

滑 

动 

阶 

段 

整个滑坡滑动带已全面形

成，滑带土特征明显且新

鲜，绝大多数探井及钻孔发

现滑动带有镜面、擦痕及搓

揉现象，滑带土含水量常较

高 

 
出现明显的剪出口

并经常错出，剪出

口附近湿地明显，

有一个或多个泉

点，有时形成了滑

坡舌，滑坡舌常明

显伸出，鼓张及放

射状裂缝加剧并常

伴有坍塌 
 

张裂缝与滑坡两

侧羽状裂缝连通，

常出现多个阶坎

或地堑式沉陷带，

滑坡壁常较明显 

羽状裂缝与滑

坡后缘张裂缝

连通，滑坡周

界明显 

有差异运动形成

的纵向裂缝，中、

后部水塘、水沟

或水田渗漏，不

少树木成“醉汉

林”，滑坡体整体

位移 

停 

滑 

阶 

段 

滑体不再沿滑动带位移，

滑带土含水量降低，进入

固结阶段 

滑坡舌伸出，覆盖

于原地表上或到

达前方阻挡体而

壅高，前缘湿地明

显，鼓丘不再发展 

裂缝不再增多，

不再扩大，滑坡

壁明显 

羽状裂缝不再

扩大，不再增

多甚至闭合 

滑体变形不再发

展，原始地形总

体坡度显著变

小，裂缝不再扩

大不再增多甚至

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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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危岩崩塌分类 
 

表 B.2.1    崩塌按危岩离开母岩的方式分类 
 

崩塌类型 危岩离开母岩的方式 

滑移式崩塌 危岩沿软弱面滑移，于陡崖（坡）处塌落 

倾倒式崩塌 危岩转动倾倒塌落 

坠落式崩塌 悬空或悬挑式岩块拉断、切断塌落 

 

表 B.2.2          危岩单体按体积分类 

危岩单体体积（V） 

m3 
V≤10 10＜V≤50 50＜V≤100 V＞100 

危岩单体类型 小型危岩体 中型危岩体 大型危岩体 特大型危岩体 

 

表 B.2.3        危岩带按体积分类 

危岩带体积（V） 

m3 
V≤500 500＜V≤1000 1000＜V≤5000 V＞5000 

危岩带类型 小型危岩带 中型危岩带 大型危岩带 特大型危岩带 

 

表 B.2.4        危岩体按所处相对高度分类 

危岩体相对高度（H） 

m 
H≤15 15＜H≤50 50＜H≤100 H＞100 

危岩类型 低位危岩 中位危岩 高位危岩 特高位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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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泥石流分类 

表 B.3.1       泥石流按流通区地貌形态分类  

类  别 沟谷泥石流 坡面泥石流 

流通区地貌形态 沟谷 斜坡 

 

表 B.3.2       泥石流按物质组成分类  

类  别 泥  流 泥 石 流 水 石 流 

物质组成 
以粘性土为主，砂粒、

石块少，粘度大 

由大量粘性土和砂

粒、石块混合组成 
主要由砂粒及石块组成 

 

表 B.3.3        泥石流按流体特征分类  

类  别 粘性泥石流  稀性泥石流  

流体特征 

    含大量粘性土的泥流或流石流，固态物质

占 40～60%，最高达 80%，稠度大，石块呈

悬浮状态，爆发突然，持续时间短，破坏力大，

堆积区的堆积物不散流，堆积扇前缘常成舌状

或弧形堤、岗状，水是组成物质不是搬运介质 

    粘性土含量少，固态物质占 10～

40%，水为搬运介质，石块以滚动或跃

移方式运动，有强烈下切作用，堆积

区的堆积物呈散流状态，停积后似“石

海” 

 

表 B.3.4         泥石流按流动速度分类  

类  别 高速泥石流 中速泥石流 低速泥石流 

稀性泥石流 

流动速度 

m/min 

>1000 500～1000 <500 

粘性泥石流 

流动速度 

m/d 

>5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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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5    泥石流按堆积区厚度分类  

类  别 薄   层 中 厚 层 厚  层 巨 厚 层 

堆积区厚度 

m 
<5 5～10 10～30 >30 

 

表 B.3.6     泥石流按总体积和长度分类  

类  别 a 小型 中型 大型 

总 体 积 

×104m3 
<10 10～100 >100 

总 长 度 

m 
<500 500～1000 >1000 

    a
泥石流分类时由大型向小型推定，首先满足其中一项者即为该类型。 

 

表 B.3.7          泥石流危害严重程度划分  

严重程度
a 

流域面积 

km2 

固体物质一次冲出量

×104m3 

流量 

m3/s 

堆积区面积 

km2 

严重 >10 >5 >100 >1 

中等 1~10 1~5 30~100 0.3~1 

轻微 <1 <1 <30 <0.3 

a
严重程度划分从严重向轻微推定，首先满足其中一项者即为该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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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塌岸分类 

 
表 B.4.1      岸坡按岩土体类型分类 

 

岸坡类型 岩土体类型 

岩质岸坡 岩体 

土质岸坡 土体 

岩土混合岸坡 岩土混合体 

 
表 B.4.2      塌岸按破坏模式分类 

 

塌岸类型 基本特征 

侵蚀剥蚀型 
在水的侵蚀、浪蚀作用下，岸坡逐渐后退。一般发生在岩质岸坡强风化带或地形坡度

较缓的土质岸坡。变化缓慢 

坍塌型 

岸坡在水的作用下，基座软化或挖空，土体或被卸荷裂隙分割的岩体向河（库）坍塌。

一般发生在地形坡度较陡的土质岸坡或基岩卸荷带岸坡，具突发性 

滑移型 

在水流作用下，岩土体沿软弱面（带）向河（库）整体滑移。往往规模大、位移大、

危害大 

 
表 B.4.3   塌岸强烈程度分级 

 

塌岸强烈程度 塌岸规模 

强烈 塌岸上边界高程大于建设最低基准线高程,宽度大于 20m 

较强烈 塌岸上边界高程大于建设最低基准线高程,宽度小于 20m 

轻微 塌岸上边界高程小于建设最低基准线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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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岩土水平抗力试验 

C.1 试验目的 

岩土水平抗力试验用于确定抗滑桩岩土体水平抗力系数及水平承载力。 
C.2 试样制备 

C.2.1 试验宜在竖井、试坑或平洞内，选择有地质代表性的试段进行。 
C.2.2 试点受力方向应与岩土体实际受力方向一致。 
C.2.3 对于岩体承压面积不宜小于 0.07m2；对于土体承压板面积不宜小于 0.25m2。 
C.2.4 试点边缘至井（洞）壁的距离应大于承压板直径或边长的 3倍，至临空面的距离应大于承压板
直径或边长的 4倍。 
C.2.5 承压面应采用人工方法凿平，起伏差应小于承压板直径的 5‰。 
C.2.6 试验前应对试点进行地质描述。 
C.3 试验设备及安装 

C.3.1 宜采用圆形刚性承压板，承压板厚度不宜小于 500mm（对于破碎岩土体，承压板厚度可适当降
低，但不宜小于 300mm），当刚度不足时，可采用叠置垫板等方式提高承压板刚度。 
C.3.2 水平推力加载装置宜采用油压千斤顶，加载能力应为预估最大试验荷载的 1.2倍。 
C.3.3 水平推力的反力可由井壁岩土体提供，如果预估反力不足应采取浇注混凝土后座进行处理。 
C.3.4 荷载量测宜采用并联于千斤顶油路的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测定油压，根据千斤顶率定曲线换算

荷载，或采用应力环、应变式荷重传感器直接测定。传感器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压力表精度应
优于或等于 0.4级。试验用千斤顶油泵、油管的容许压力应分别大于最大加载时压力的 1.2倍。当采用
多台千斤顶同时加载时，应采用并联方式，以确保千斤顶出力一致。 
C.3.5 岩土体的水平位移量测宜采用电测位计或大量程百分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分辨率为 0.01mm； 
b) 位移测试仪表应对称安置于承压板上，板外岩土体上宜布置测表； 
c) 基准梁应具有一定的刚度，梁的一端应固定在基准桩上，另一端应简支或自由； 
d) 固定和支撑位移计（百分表）的夹具及基准梁应确保不受气温、振动、试验变形及其他外界因

素的影响。 
C.3.6 加压及传力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清洗岩体试点表面，铺垫一层水泥浆，放置承压板并挤出多余水泥浆； 
b) 清除土体表面突起的颗粒，凹坑用细砂填平； 
c) 在承压板上依次安装千斤顶、钢垫板、传力柱，后座； 
d) 施加接触压力，使整个系统紧密接触； 
e) 承压板、千斤顶，传力柱等部件的中心在同一轴线上，轴线应水平，垂直于承压板。 

C.4 试验步骤 

C.4.1 对于破碎岩类、软弱岩类、遇水软化、遇水膨胀等特殊岩类或土层，应进行预压，预压值为最

大试验压力值的 5%。 
C.4.2 加压前测表初始读数应充分稳定，每隔 10min读数一次，直至所有测表连续三次读数不变。 
C.4.3 荷载的级差应由大到小递减，先预估极限荷载 PmBx，荷载小于 0.50 PmBx，级差为 0.10 PmBx；荷

载为 0.50~0.75 PmBx级差为 0.05 PmBx；荷载大于 0.75 PmBx，级差为 0.025 PmBx。 
C.4.4 加载应采用变形控制。每级压力加压后应立即读数，以后每隔 10min读数一次，当各测表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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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读数差与同级压力下第一次读数和前一级压力下最后一次读数差之比小于 5%时，方可施加或退
至下一级压力。 
C.4.5 当压力与变形关系曲线不再呈直线或承压板周围岩土面出现裂缝时，应减小荷载级差。 
C.4.6 试验采用逐级连续加载，直至试点破坏。 
C.4.7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终止加载： 

a) 某级压力下，承压板上和板外测表的读数不断变化，且在一定时间间隔内这种变化有不断增大
的趋势，可认为岩土体已破坏； 

b) 压力表读数显示荷载加不上或勉强加上但很快降下来，可认为岩土体已破坏； 
c) 承压板周围岩土表面出现明显隆起或裂缝持续发展，认为岩土体已破坏； 
d) 当设备出力不够，岩土体未能达到破坏，但压力已达到工程设计压力 2倍。 

C.4.8 加载结束后分 3~5级卸载，每级卸载后应立即测读变形，卸载完成后应每隔 10min测读一次，
当连续 3次读数不变，可终止试验。 
C.4.9 试验结束后，应描述裂缝发生及发展情况。 
C.5 试验数据计算与整理 

C.5.1 作用于试验点上的单位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A
Qp =                                                         (C.1) 

 
式中：p——作用于试点上的单位压力(MPB)； 
      Q——作用于试点上的法向荷载(MN)； 
      B——试点承压板面积(m2)。 
C.5.2 岩土体变形值应采用承压板上有效测表的平均变形值，应绘制压力 p与变形 w关系曲线，必要
时应绘制 w-lgt 关系曲线及承压板外岩土体 p-w关系曲线。各特征点的压力值应根据承压板 p-w关系
曲线，结合 w-lgt关系曲线和板外岩土体 p-w关系曲线确定。 
C.5.3岩土体水平变形模量根据下式计算： 

0

02
0

)(
)1(

4 ww
DppE

−
⋅−

−= µπ
                                       (C.2) 

 
式中:E0——变形模量(MPB)； 
    D——承压板直径(m)； 
    p——p~w关系曲线直线段终点对应的压力(MPB)；     
    p0——p~w关系曲线直线段起点对应的压力(MPB)；     
    w——p~w关系曲线直线段终点对应的岩土变形(m)；     
    w0——p~w关系曲线直线段起点对应的岩土变形(m)；     
    μ——岩土体的泊松比。 
C.5.4 岩土体试验的水平弹性抗力系数应根据下式计算： 

0

0

ww
ppK

−
−

=                                                    (B.3)        

 
式中：K——岩土体试验水平弹性抗力系数(MN/m3)； 
其余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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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概率系数 

风险概率α所对应的概率系数 ta应按表 D.1取用： 
表 D.1   概率系数 ta值 

数据量(n) 风险概率

(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05 6.31 2.92 2.35 2.13 2.02 1.94 1.90 1.86 1.83 1.81 1.80 1.78 

0.02 12.71 4.30 3.18 2.78 2.57 2.45 2.37 2.30 2.26 2.23 2.20 2.18 

 
数据量(n) 风险概率

(α)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0.05 1.77 1.76 1.75 1.75 1.74 1.73 1.72 1.72 1.72 1.72 1.71 1.71 

0.02 2.16 2.14 2.13 2.12 2.11 2.10 2.09 2.09 2.08 2.07 2.07 2.06 
 
数据量(n) 风险概率

(α) 25 26 27 28 29 30 40 60 80 100 120 ∞ 

0.05 1.71 1.71 1.70 1.70 1.70 170 1.68 1.67 1.66 1.66 1.66 1.65 

0.02 2.06 2.06 2.05 2.05 2.05 2.04 2.02 2.00 1.98 1.98 1.98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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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抗剪强度指标敏感性分析样表 

(资料性附录) 

抗剪强度指标敏感性分析表可按表 E.1的格式制作。 
表 E.1                    抗剪强度指标敏感性分析样表 

内摩擦角（ϕ） 
 ° 粘聚力（c） 

kPa 
7 8 9 10 11 12 13 

5        

10        

15        

20        

25        

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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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条款表述所用助动词说明 
 
对本标准条款表述所用的助动词说明如下： 
“应”和“不应”用于表示要准确地符合标准而应严格遵守的要求。“应”等效于“有必要”、“要

求”、“要”和“只有………才允许”，“不应”等效于“不允许”、“不准许”、“不许可”和“不要”。 
“宜”和“不宜”用于表示在几种可能性中推荐特别适合的一种，不提及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

或表示某个行动步骤是首选的但未必是所要求的，或（以否定形式）表示不赞成但也不禁止某种可能

性或行动步骤。“宜”等效于“推荐”和“建议”，“不宜”等效于“推荐不”、“推荐……不”、“建议不”

和“建议……不”。 
“可”和“不必”用于表示在标准的界限内所允许的行动步骤。“可”等效于“允许”、“许可”和

“准许”，“不必”等效于“不需要”和“不要求”。 

                                                         

 

 

 

 

 


